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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定義：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土地面積-山坡地區(％) 

定義：指山坡地區占土地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山坡面積／土地面積）*100 

註記：「山坡面積」單位為「公頃」；「土地面積」單位為「平方公里」。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山坡面積(公頃） 

主要包括標高 100 公尺以上，1,000 公尺以下之丘陵地，或標高未滿 100 公尺，而其平

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坡地之面積，依照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公布者。 

(資料來源：農委會) 

土地面積-平原地區(％) 

定義：指平原地區占土地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平原面積／土地面積)*100 

註記：「平原面積」單位為「公頃」；「土地面積」單位為「平方公里」。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原面積(公頃） 

指低海拔之平坦土地，包括平原、盆地、沖積扇、縱谷及部分臺地。 

(資料來源：農委會) 

土地面積-高山地區(％) 

定義：指高山地區占土地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高山面積／土地面積)*100 

註記：「高山面積」單位為「公頃」；「土地面積」單位為「平方公里」。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高山面積(公頃） 

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等，位於較高海拔，專供林業經營、國土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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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林業試驗所必須之土地。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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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概況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定義：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定義：平均每一平方公里之人口數。 

公式：(戶籍登記人口數／土地面積)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戶籍登記戶數(戶) 

定義：於統計標準日之戶籍登記戶數。 

基本項： 

●戶籍登記戶數(戶） 

於統計標準日之戶籍登記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戶籍登記戶量(人／戶) 

定義：每戶平均人口數。 

公式：(戶籍登記人口數／戶籍登記戶數) 

基本項： 

●戶籍登記戶數(戶） 

於統計標準日之戶籍登記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人口增加率(0/00) 

定義：某一特定期間人口增加數對前期人口數之比率，又稱人口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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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本年底人口數／上年底人口數）-1）＊1,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自然增加率(0/00) 

定義：自然增加數對年中人口數的比率，即粗出生率與粗死亡率之差。 

公式：(出生登記數－死亡登記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資料來源：內政部) 

●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死亡登記人數(人） 

戶籍當年死亡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社會增加率(0/00) 

定義：社會增加數對年中人口數的比率，即遷入率減遷出率之差（含住址變更）。 

公式：[(遷入人口數－遷出人口數)／年中人口數]*1,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遷入人口數(人） 

戶籍遷入登記人口數（不含住址變更之遷入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遷出人口數(人） 

戶籍遷出登記人口數（不含住址變更之遷出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性比例(年底)(女=100) 

定義：男性人口對女性人口的比例，即每百女子所當男子數。 

公式：(男性人口／女性人口)*100 

基本項： 

●男性人口(人） 

戶籍當年底男性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女性人口(人） 

戶籍當年底女性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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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出生率(0/00) 

定義：每千人中出生人口之比率。 

公式：(出生登記數／年中人口數)*1,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粗死亡率(0/00) 

定義：每千人中死亡人口之比率。 

公式：(死亡登記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死亡登記人數(人） 

戶籍當年死亡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嬰兒出生狀況-婚生(％) 

定義：指婚生嬰兒數占嬰兒出生數之百分比。 

公式：(婚生出生登記數／出生登記數)*100 

基本項： 

●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婚生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出生登記當年胎兒由合法婚姻關係受胎而生產出生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嬰兒出生狀況-非婚生(％) 

定義：指非婚生嬰兒數占嬰兒出生數之百分比。 

公式：(非婚生出生登記數／出生登記數)*100 

基本項： 

●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非婚生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出生登記當年胎兒非由合法婚姻關係受胎而生產出生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嬰兒出生狀況-棄兒(％) 

定義：指棄兒占嬰兒出生數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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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棄嬰或無依兒童數／出生登記數)*100 

基本項： 

●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棄嬰或無依兒童數(人） 

胎兒出生後即被其父母所遺棄，經由他人發現，並經發現人或留養人申辦出生登記出生

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粗結婚率(對／千人) 

定義：指某一特定期間之結婚對數對同一期間期中總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結婚登記對數／年中人口數)*1,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結婚登記對數(對） 

當年戶籍結婚登記對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粗離婚率(對／千人) 

定義：指某一特定期間之離婚對數對同一期間期中總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離婚登記對數／年中人口數)*1,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離婚登記對數(對） 

當年戶籍離婚登記對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未婚(％) 

定義：指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占 15 歲以上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數／15 歲以上人口數)*100 

註記：15 歲以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基本項：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數(人） 

戶籍登記當年底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6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6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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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有偶(％) 

定義：指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占 15 歲以上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15 歲以上有偶人口數／15 歲以上人口數)*100 

註記：15 歲以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基本項：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數(人） 

戶籍登記當年底 15 歲以上有偶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6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6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喪偶(％) 

定義：指 15 歲以上喪偶人口占 15 歲以上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15 歲以上喪偶人口數／15 歲以上人口數)*100 

註記：15 歲以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基本項： 

●15 歲以上喪偶人口數(人） 

戶籍登記當年底 15 歲以上喪偶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6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6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 歲以上人口婚姻狀況-離婚(％) 

定義：指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占 15 歲以上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15 歲以上離婚人口數／15 歲以上人口數)*100 

註記：15 歲以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基本項：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數(人） 

戶籍登記當年底 15 歲以上離婚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6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6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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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幼年人口比率(0-14 歲)(％) 

定義：指 0-14 歲的人口占總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0-14 歲人口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0-1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0-1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青壯年人口比率(15-64 歲)(％) 

定義：指 15-64 歲的人口占總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15-64 歲人口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6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6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老年人口比率(65 歲以上)(％) 

定義：年齡 65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公式：(65 歲以上人口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扶養比(％) 

定義：依賴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扶養負擔的一種簡略測度。 

公式：[(0-1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100 

基本項： 

●0-1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0-1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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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6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年老化指數(％) 

定義：衡量一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 

公式：(65 歲以上人口數／0-14 歲人口數)*100 

基本項： 

●0-1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0-1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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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勞動力人口數(千人) 

定義：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者與失業者。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勞動力人口數(千人） 

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者與失業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勞動力參與率(％) 

定義：係指勞動力占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之百分比。勞動力係指年滿十五歲可工作之民間人

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 

公式：（勞動力人口數／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勞動力參與率(％） 

係指勞動力占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之百分比。勞動力係指年滿十五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

口，包括就業者及失業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人口數(千人) 

定義：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從事十五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人口數(千人） 

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從事十五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失業率(％) 

定義：指失業人口占勞動力之百分比。失業者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同具有下列條件

者： 

無工作； 

隨時可以工作； 

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 

此外，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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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失業人口數／勞動力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失業率(％） 

指失業人口占勞動力之百分比。失業者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同時具有下列條件

者： 

無工作； 

隨時可以工作； 

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 

此外，尚包括等待恢復工作者及找到職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失能傷害頻率(百萬比) 

定義：指勞工因發生職業災害致死亡、永久全失能或永久部分失能、暫時全失能等傷害次數

之頻率。 

公式：(失能傷害次數／總經歷工時)*1,000,000 

基本項： 

●總經歷工時(小時） 

指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事業單位之受雇勞工實際工作時數之總和，但多單位企業之總辦

事處及總營業處所經歷工時，不應包括在內。關於推銷員、行政人員及其他出差人員，

因其工作時間很難確定，一般以平均每日八小時計列。待工人員經雇主方面同意者，其

工時均應按一般勞工計算。 

(資料來源：勞委會) 

   註：不包括經加區、科學園區及礦務局之數字。 

●失能傷害次數(人次） 

指勞工因發生職業災害致死亡、永久全失能、永久部分失能、暫時全失能等傷害次數。 

(資料來源：勞委會) 

   註：不包括經加區、科學園區及礦務局之數字。 

就業者之行業結構-工業(％) 

定義：從事包括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與營造業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

分比。 

公式：（工業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行業結構-工業(％） 

從事包括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與營造業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

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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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之行業結構-服務業(％) 

定義：從事包括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

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文化

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與公共行政業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服務業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行業結構-服務業(％） 

從事包括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及

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文化運動

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與公共行政業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之行業結構-農林漁牧業(％) 

定義：從事農林漁牧業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農林漁牧業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行業結構-農林漁牧業(％） 

從事農林漁牧業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上(％) 

定義：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大專及以上程度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大專及以上(％） 

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高中(職)(％) 

定義：高中（職）教育程度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高中（職）程度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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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 

●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高中(職)(％） 

高中（職）教育程度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國中及以下(％) 

定義：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國中及以下程度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教育程度結構-國中及以下(％） 

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15-24 歲(％) 

定義：15 至 2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15-24 歲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15-24 歲(％） 

15 至 2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25-44 歲(％) 

定義：25 至 4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25-44 歲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25-44 歲(％） 

25 至 4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45-64 歲(％) 

定義：45 至 6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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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5-64 歲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45-64 歲(％） 

45 至 64 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65 歲及以上(％) 

定義：65 歲及以上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65 歲及以上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之年齡別結構-65 歲及以上(％） 

65 歲及以上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教育程度別失業率-大專及以上(％) 

定義：大專及以上程度者之失業率。 

公式：（大專及以上失業人口數／大專及以上勞動力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教育程度別失業率-大專及以上(％） 

大專及以上程度者之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教育程度別失業率-高中(職)(％) 

定義：高中（職）程度者之失業率。 

公式：（高中（職）失業人口數／高中（職）勞動力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教育程度別失業率-高中(職)(％） 

高中（職）程度者之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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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別失業率-國中及以下(％) 

定義：國中及以下程度者之失業率。 

公式：（國中及以下失業人口數／國中及以下勞動力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教育程度別失業率-國中及以下(％） 

國中及以下程度者之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年齡別失業率-15-24 歲(％) 

定義：15-24 歲年齡組之失業率。 

公式：（15-24 歲失業人口數／15-24 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年齡別失業率-15-24 歲(％） 

15-24 歲年齡組之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年齡別失業率-25-44 歲(％) 

定義：25-44 歲年齡組之失業率。 

公式：（25-44 歲失業人口數／25-44 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年齡別失業率-25-44 歲(％） 

25-44 歲年齡組之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年齡別失業率-45-64 歲(％) 

定義：45-64 歲年齡組之失業率。 

公式：（45-64 歲失業人口數／45-64 歲勞動力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年齡別失業率-45-64 歲(％） 

45-64 歲年齡組之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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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年齡別失業率-65 歲及以上(％) 

定義：65 歲及以上年齡組之失業率。 

公式：（65 歲及以上失業人口數／65 歲及以上勞動力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年齡別失業率-65 歲及以上(％） 

65 歲及以上年齡組之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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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織與人力 

公教人員人數(人) 

定義：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

給之人員，不包括軍職人員。 

註記：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基本項： 

●公教人員人數(人） 

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

給之人員，不包括軍職人員。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公教人員占總人口比率(％) 

定義：公教人員占總人口數之百分比。 

公式：(公教人員人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 

註記：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公教人員人數(人） 

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

給之人員，不包括軍職人員。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公教人員人數結構比－行政機關人員(％) 

定義：行政機關公教人員占公教人員之百分比。 

公式：(行政機關公教人員數／公教人員人數)*100 

註記：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基本項： 

●公教人員人數(人） 

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

給之人員，不包括軍職人員。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行政機關公教人員數(人） 

行政機關指一般行政、民意（不含各級民意代表人數）、司法（法務）、考銓、監察（審

計）、國防、警察（消防、海巡）、關務等機關。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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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之平均年齡(歲) 

定義：公教人員之平均年齡。 

註記：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基本項： 

●公教人員之平均年齡(歲） 

公教人員之平均年齡。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公教人員人力素質－大專以上(％) 

定義：公教人員大專畢業以上程度占公教人員之百分比。 

公式：(公教人員大專畢業以上程度人數／公教人員人數)*100 

註記：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基本項： 

●公教人員人數(人） 

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

給之人員，不包括軍職人員。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公教人員大專畢業以上程度人數(人） 

公教人員大專畢業以上程度人數。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女性公教人員占公教人員比率(％) 

定義：女性公教人員占公教人員之百分比。 

公式：(女性公務人員人數／公教人員人數)*100 

註記：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基本項： 

●公教人員人數(人） 

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

給之人員，不包括軍職人員。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女性公教人員人數(人） 

女性公教人員人數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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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安 

刑案發生率(件／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口中刑案發生件數。 

公式：（刑案發生件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刑案發生件數(件） 

刑案發生件數係指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告訴、告發、自首或於勤務中發現之犯罪，在同

一期間內(月、年)或同類案件發生之件數總和，包括本期(月、年)以前未報發生積案，

於本期(月、年)內偵破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刑案破獲率(％) 

定義：指刑案破獲數占刑案發生數之百分比。 

公式：(刑案破獲件數／刑案發生件數)*100 

基本項： 

●刑案發生件數(件） 

刑案發生件數係指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告訴、告發、自首或於勤務中發現之犯罪，在同

一期間內(月、年)或同類案件發生之件數總和，包括本期(月、年)以前未報發生積案，

於本期(月、年)內偵破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刑案破獲件數(件） 

刑案破獲數：指警察機關偵(調)查破獲之刑事案件，在同一期間(月、年)內或同類案破

獲之件數總和。 

(資料來源：內政部) 

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口中嫌疑犯人數。 

公式：(嫌疑犯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嫌疑犯人數(人） 

嫌疑犯人數：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總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兒童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兒童人口中嫌疑犯人數。 

公式：(兒童嫌疑犯人數／年中兒童人口數-未滿 12 歲)*100,000 

基本項： 

●年中兒童人口數-未滿 12 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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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年底未滿 12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未滿 12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兒童嫌疑犯人數(人） 

係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未滿十二歲 

之嫌疑犯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少年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少年人口中嫌疑犯人數。 

公式：(少年嫌疑犯人數／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100,000 

基本項： 

●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人） 

(上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少年嫌疑犯人數(人） 

係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

之嫌疑犯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青年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青年人口中嫌疑犯人數。 

公式：(青年嫌疑犯人數／年中青年人口數-18 歲未滿 24 歲)*100,000 

基本項： 

●年中青年人口數-18 歲未滿 24 歲(人） 

(上年年底 18 歲未滿 24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18 歲未滿 24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青年嫌疑犯人數(人） 

係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十八歲以上二十四歲未

滿之嫌疑犯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成年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成年人口中嫌疑犯人數。 

公式：(成年嫌疑犯人數／年中成年人口數-滿 24 歲以上)*100,000 

基本項： 

●年中成年人口數-滿 24 歲以上(人） 

(上年年底滿 24 歲以上人口數+本年年底滿 24 歲以上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成年嫌疑犯人數(人） 

係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二十四歲（含）以上之

嫌疑犯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竊盜案發生率(件／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口中竊盜案發生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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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竊盜案發生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竊盜案發生數(件） 

竊盜案：指涉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產之犯罪行為。民國七

十五年起，竊盜含機車竊盜。刑案發生件數：係指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告訴、告發、自

首或於勤務中發現之犯罪，在同一期間內或同類案件發生之件數總和，包括本期以前未

報發生積案，於本期內偵破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竊盜案破獲率(％) 

定義：指竊盜案破獲數占竊盜案發生數之百分比。 

公式：(竊盜案破獲數／竊盜案發生數)*100 

基本項： 

●竊盜案發生數(件） 

竊盜案：指涉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產之犯罪行為。民國七

十五年起，竊盜含機車竊盜。刑案發生件數：係指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告訴、告發、自

首或於勤務中發現之犯罪，在同一期間內或同類案件發生之件數總和，包括本期以前未

報發生積案，於本期內偵破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竊盜案破獲數(件） 

竊盜案：指涉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產之犯罪行為。民國七

十五年起，竊盜含機車竊盜。刑案破獲數：指刑案經警察機關偵查破獲，在同一期間內

或同類案破獲之件數總和。 

(資料來源：內政部) 

竊盜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口中竊盜嫌疑犯人數。 

公式：(竊盜案嫌疑犯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竊盜案嫌疑犯人數(人） 

竊盜案：指涉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動產之犯罪行為。民國七

十五年起，竊盜含機車竊盜。 

嫌疑犯人數：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人數。民國

七十五年至八十三年一般竊盜嫌疑犯人數包含機車竊盜嫌疑犯人數，八十四年

（含）以後新增機車竊盜嫌疑犯人數統計，故不包括在一般竊盜內。 

(資料來源：內政部) 

少年竊盜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少年人口中竊盜嫌疑犯人數。 

公式：(少年竊盜嫌疑犯人數／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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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 

●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人） 

(上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少年竊盜嫌疑犯人數(人） 

少年嫌疑犯：指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嫌疑犯人數。 

嫌疑犯人數：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人數。民國

七十五年至八十三年一般竊盜嫌疑犯人數包含機車竊盜嫌疑犯人數，八十四年

（含）以後新增機車竊盜嫌疑犯人數統計，故不包括在一般竊盜內。 

(資料來源：內政部)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暴力犯罪發生件數。 

公式：(暴力犯罪發生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暴力犯罪發生數(件） 

暴力犯罪：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國七十九

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

一項，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

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

對幼性交）。 

刑案發生件數：係指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告訴、告發、自首或於勤務中發現之犯罪，在

同一期間內或同類案件發生之件數總和，包括本期以前未報發生積案，於本期內

偵破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暴力犯罪破獲率(％) 

定義：指暴力犯罪破獲數占暴力犯罪發生數之百分比。 

公式：(暴力犯罪破獲數／暴力犯罪發生數)*100 

基本項： 

●暴力犯罪發生數(件） 

暴力犯罪：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國七十九

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

一項，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

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

對幼性交）。 

刑案發生件數：係指各警察機關受理民眾告訴、告發、自首或於勤務中發現之犯罪，在

同一期間內或同類案件發生之件數總和，包括本期以前未報發生積案，於本期內

偵破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暴力犯罪破獲數(件） 

暴力犯罪：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國七十九

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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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

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

對幼性交）。 

刑案破獲數：指刑案經警察機關偵查破獲，在同一期間內或同類案破獲之件數總和。 

(資料來源：內政部) 

暴力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口中暴力嫌疑犯人數。 

公式：(暴力犯罪嫌疑犯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暴力犯罪嫌疑犯人數(人） 

暴力犯罪：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國七十九

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

一項，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

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

對幼性交）。 

嫌疑犯人數：指經警察機關偵(調)查後，認定涉有犯罪嫌疑並經移送法辦之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少年暴力犯罪人口率(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少年人口中少年暴力犯罪嫌疑犯人數。 

公式：(少年暴力犯罪嫌疑犯人數／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100,000 

基本項： 

●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人） 

(上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少年暴力犯罪嫌疑犯人數(人） 

少年嫌疑犯：指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嫌疑犯人數。暴力犯罪：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

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

（含輪姦）；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

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者），

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資料來源：內政部) 

經濟案件-每萬人查獲數(件／萬人) 

定義：每萬人口經濟案件查獲件數。 

公式：(查獲經濟案件件數／年中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查獲經濟案件件數(件） 

經濟案件包括漏稅、違反工商登記、違法販賣汽柴油、走私、私造私酒、私造私煙、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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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智慧財產權、金融、盜採砂(土)、農林及其他。 

(資料來源：內政部) 

警政支出占政府支出比率(％) 

定義：警政支出占政府支出之百分比。 

公式：(警政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警政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警察經費及補助之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平均每人警政支出(元／人) 

定義：一定期間平均每人使用於警政用途之經費支出。 

公式：(警政支出／年度中人口數)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3.「警政支出」單位為「百萬元」。 

基本項： 

●年度中人口數(人） 

(上年度底人口數＋本年度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88 年度（含）以前，以上年 6月底加當年 6月底數字除以 2，89 年度資料係 88 年 6

月底加 89 年 12 月底數字除以 2，90 年度以後係上年底加當年底數字除以 2。 

●警政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警察經費及補助之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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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 

每萬輛機動車肇事數(件/萬輛) 

定義：每萬輛機動車輛的平均肇事件數。 

公式：(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總件數(A1+A2 類)／年中機動車輛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機動車輛數(輛） 

(上年年底機動車輛數+本年年底機動車輛數)/2 

(資料來源：交通部) 

●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總件數(A1+A2 類)(件） 

警察機關統計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八十八年以前僅包含 A1 類。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萬人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人／萬人) 

定義：每萬人口中因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 

公式：(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A1+A2 類)／年中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A1+A2 類)(人） 

警察機關統計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只包括當場死亡者及受傷後一日內（二十四小時）

死亡者。計算受傷人數，則係指除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日內（二十四小時）死亡者外無論

其受傷嚴重程度均計算在內，含受傷後逾一日死亡者。自民國八十九年起道路交通事故

含 A1 類（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及 A2 類（造成人員受傷之交通事故），

民國八十八年以前僅包含 A1 類。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件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人／件) 

定義：一定期間內交通事故死傷人數除以該期間內肇事總件數。 

公式：(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A1+A2 類)／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總件數(A1+A2 類)) 

基本項： 

●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總件數(A1+A2 類)(件） 

警察機關統計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八十八年以前僅包含 A1 類。 

(資料來源：內政部) 

●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A1+A2 類)(人） 

警察機關統計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只包括當場死亡者及受傷後一日內（二十四小時）

死亡者。計算受傷人數，則係指除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日內（二十四小時）死亡者外無論

其受傷嚴重程度均計算在內，含受傷後逾一日死亡者。自民國八十九年起道路交通事故

含 A1 類（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及 A2 類（造成人員受傷之交通事故），

民國八十八年以前僅包含 A1 類。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日交通事故發生件數(件／日) 

定義：一定期間內肇事總件數除以該期間內總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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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總件數(A1+A2 類)／總日數) 

基本項： 

●總日數(日） 

●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總件數(A1+A2 類)(件） 

警察機關統計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八十八年以前僅包含 A1 類。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千戶火災發生次數(次／千戶) 

定義：一定期間平均每千戶火災發生次數。 

公式：(火災發生次數／年中戶籍登記戶數)*1,000 

基本項： 

●年中戶籍登記戶數(戶） 

(上年年底戶籍登記戶數+本年年底戶籍登記戶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火災發生次數(次） 

火災發生次數係指火災發生經報案者，包括成災與未成災。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萬人火災發生次數(次／萬人) 

定義：一定期間平均每萬人火災發生次數。 

公式：(火災發生次數／年中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火災發生次數(次） 

火災發生次數係指火災發生經報案者，包括成災與未成災。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日火災發生次數(次／日) 

定義：一定期間內平均每日火災發生次數 

公式：(火災發生次數／總日數) 

基本項： 

●總日數(日） 

●火災發生次數(次） 

火災發生次數係指火災發生經報案者，包括成災與未成災。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次火災死傷人數(人／次) 

定義：該地區一定期間內平均每次火災死亡及受傷總人數。 

公式：(火災死亡人數＋火災受傷人數)／火災發生次數 

基本項： 

●火災發生次數(次） 

火災發生次數係指火災發生經報案者，包括成災與未成災。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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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死亡人數(人） 

指因火災而死亡的人數。警察機關統計火災死亡人數只包括現場死亡或送醫後 24 小時內

死亡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 

●火災受傷人數(人） 

指因火災而受傷的人數。警察機關統計火災受傷人數係指除火災事件發生一日內（24 小

時）死亡者外，無論其受傷嚴重程度均計算在內，含受傷後逾一日死亡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百萬人火災死亡人數(人／百萬人) 

定義：每百萬人口該地區一定期間內因火災死亡人數。 

公式：(火災死亡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火災死亡人數(人） 

指因火災而死亡的人數。警察機關統計火災死亡人數只包括現場死亡或送醫後 24 小時內

死亡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百萬人火災受傷人數(人／百萬人) 

定義：每百萬人口該地區一定期間內因火災受傷人數。 

公式：(火災受傷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火災受傷人數(人） 

指因火災而受傷的人數。警察機關統計火災受傷人數係指除火災事件發生一日內（24 小

時）死亡者外，無論其受傷嚴重程度均計算在內，含受傷後逾一日死亡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 

火災財物損失(千元) 

定義：因火災造成財物損失之金額（包括房屋及財物）。 

基本項： 

●火災財物損失(千元） 

因火災造成財物損失之金額（包括房屋及財物）。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件火災財物損失(千元／次) 

定義：平均每件火災財物損失 

公式：(火災財物損失／火災發生次數) 

基本項： 

●火災發生次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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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發生次數係指火災發生經報案者，包括成災與未成災。 

(資料來源：內政部) 

●火災財物損失(千元） 

因火災造成財物損失之金額（包括房屋及財物）。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十萬人消防人數(人／十萬人) 

定義：平均每十萬人口消防人數。 

公式：(消防人員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消防人員數(人） 

係指從事消防救災、救助之現有消防隊編制人員數。包括警消及義消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不包括約、聘雇及替代役人員。 

每十萬人義消人數(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口義消人數。 

公式：(義消人員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義消人員數(人） 

義消人員數：指政府為運用民力，協助火災預防、災害搶救等消防工作，遴選地方民眾

所編組的義務性輔助警察組織，其遴選條件為在當地居住、年滿二十歲、身體健康、熱

心公益、無不良素行之男子志願擔任之。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萬人消防車輛數(輛／萬人) 

定義：平均每萬人口配置消防車輛數。 

公式：(消防車輛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消防車輛數(輛） 

消防車輛數：包括雲梯消防車、水塔車、化學消防車、水箱消防車、水庫消防車、高低

壓消防車、幫浦消防車。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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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戶消防栓數(座／千戶) 

定義：該地區每千戶中消防栓數（包含地上與地下）。 

公式：(室內外消防栓總數／戶籍登記戶數)*1,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戶數(戶） 

於統計標準日之戶籍登記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室內外消防栓總數(座）為消防安全設備之一。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事故傷害死亡率(0／0000) 

定義：每十萬人口中事故傷害死亡人數。 

公式：(事故傷害死亡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註記：93 年以前項目名稱原為「意外事故死亡率」。 

基本項： 

●事故傷害死亡人數(人） 

事故傷害死亡人數係指死亡原因依國際疾病傷害與死因分類標準第九版註碼範圍在 E 

code 800 至 949 者屬之。 

(資料來源：衛生署)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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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福利服務 

每萬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數(所／萬人) 

定義：每萬名老人所享有之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個數。 

公式：(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數／65 歲以上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數(所） 

係指統計期末之公私立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數。 

安養機構：以安養自費老人或留養無扶養義務親屬或扶養義務親屬無扶養能力之老人為

目的之機構。 

養護機構：以照顧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且無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為目的之機構。長

期照護機構：以照顧罹患長期慢性疾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老人為目的之機構。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95 年起配合公務方案修訂，修正本項目名稱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可供進住人數占老年人口比率(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老人中，可由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收容之人數。 

公式：(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可供進住人數／65 歲以上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可供進住人數(人） 

可供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人數：係指機構內辦理照護、養護、安養業務可容納之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95 年起配合公務方案修訂，修正本項目名稱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占老年人口比率(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老人中，實際已由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收容之人數。 

公式：(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65 歲以上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人） 

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實際進住人數：指期末機構內現有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95 年起配合公務方案修訂，修正本項目名稱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每位工作人員服務老人數(人／人) 

定義：老人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機構中每位工作人員服務老人數。 

公式：(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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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數) 

基本項：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實際進住人數(人） 

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實際進住人數：指期末機構內現有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95 年起配合公務方案修訂，修正本項目名稱 

●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工作人員數(人） 

工作人員數：指機構內編制、約聘及以其他方式雇用之所有員工數(惟董事會董事數除

外)，包括行政人員、護理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服務人員，及其他從事庶務

性工作之人員。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95 年起配合公務方案修訂，修正本項目名稱 

每萬老人接受居家服務人次(人次／萬人) 

定義：每一萬名老人接受居家服務之人次。 

公式：(老人居家服務之服務人次數／年中 65 歲以上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 65 歲以上人口數+本年年底 65 歲以上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老人居家服務之服務人次數(人次） 

老人居家服務：係指對乏人照顧且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之 65 歲以上老人

(含獨居老人)，由社工人員或志願服務人員提供適當服務。 

服務人次：係指就所有服務對象按服務項目一案一人次計算統計。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萬老人日間照顧服務人次(人次／萬人) 

定義：每一萬名老人接受日間照顧之人次。 

公式：(老人日間照顧之服務人次數／年中 65 歲以上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 65 歲以上人口數+本年年底 65 歲以上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老人日間照顧之服務人次數(人次） 

老人日間照顧：係指由政府、公所、公私立老人福利機構及社區發展協會設立日間託老

服務中心，使六十五歲以上，生活能力較差，日間乏人照顧之老人能獲日間託

老照顧。服務人次：係指就服務對象按一日一人次計算統計。 

(資料來源：內政部) 

55 歲以上每百人參與長青學苑人次(人次／百人) 

定義：每一百名 55 歲以上老人參與長青學苑之人次。 

公式：(參與長青學苑人次／年中 55 歲以上人口數)*100 

註記：93 年以前項目名稱原為「每百人參與長青學苑人次」。 

基本項： 

●年中 55 歲以上人口數(人） 

●參與長青學苑人次(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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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學苑：凡有開辦老人進修、研習之單位均予列入。全縣一所但授課地點數二處以上

者,依實際授課地點數計算。 

(資料來源：內政部)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占老年人口比率(％) 

定義：每百位老人中接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農津貼之人數。 

公式：[(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定人數＋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65 歲以上人口

數]*100 

註記：91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定人數(人） 

核定人數係指統計期止核定之人數。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係指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老

人： 

1.年滿六十五歲，並實際居住戶籍所在地者； 

2.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 

3.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當年公布最

低生活費標準之二點五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一點五倍者； 

4.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按面額計算之合計金額未超過一定數額者； 

5.全家人口所有之土地或房屋未逾越合理之居住空間者； 

6.未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人）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65 歲以上，參加農保年資 6個月以上之農民，或會員年資 6個月以

上，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漁會甲類會員可領取之。 

(資料來源：勞保局)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占總決算歲出比(％) 

定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占總預算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發金額＋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3.「歲出」單位為「百萬元」。4.91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發金額(元） 

核發金額係指統計期所核發之總金額。 

(資料來源：內政部)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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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元）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65 歲以上，參加農保年資 6個月以上之農民，或會員年資 6個月以

上，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漁會甲類會員可領取之。 

(資料來源：勞保局)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敬老福利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

數占老年人口比率(％) 

定義：每百位老人中接受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與老農津貼之人數。 

公式：[(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定人數＋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核付人數＋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核付人數)／65 歲以上人口數]*100 

註記：91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核付人數(人）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年滿 65 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 3年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

之國民得請領之。 

(資料來源：勞保局) 

   註：配合「敬老褔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自 91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定人數(人） 

核定人數係指統計期止核定之人數。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係指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老

人： 

1.年滿六十五歲，並實際居住戶籍所在地者； 

2.未接受政府公費收容安置者； 

3.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當年公布最

低生活費標準之二點五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一點五倍者； 

4.全家人口存款本金及有價證券按面額計算之合計金額未超過一定數額者；5.全家人

口所有之土地或房屋未逾越合理之居住空間者；6.未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

禁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人數(人）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65 歲以上，參加農保年資 6個月以上之農民，或會員年資 6個月以

上，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漁會甲類會員可領取之。 

(資料來源：勞保局)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敬老福利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

占總決算歲出比率(％) 

定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敬老福利生活津貼與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占總預算歲出

之百分比。 

公式：[(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發金額＋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核付金額＋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核付金額)／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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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3.「歲出」單位為「百萬元」。4.91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核付金額(元）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年滿 65 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 3年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

之國民得請領之。 

(資料來源：勞保局) 

   註：配合「敬老褔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自 91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核發金額(元） 

核發金額係指統計期所核發之總金額。 

(資料來源：內政部)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核付金額(元）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65 歲以上，參加農保年資 6個月以上之農民，或會員年資 6個月以

上，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漁會甲類會員可領取之。 

(資料來源：勞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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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兒童福利服務 

每萬名兒童(0-未滿 12 歲)接受兒童保護專線諮詢電話服務通次(通次／萬人) 

定義：每萬名 0-未滿 12 歲兒童中在一定期間內接受兒童保護專線諮詢電話服務通次。 

公式：(兒童保護專線諮詢電話服務通次／年中兒童人口數-未滿 12 歲)*10,000 

註記：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3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年中兒童人口數-未滿 12 歲(人） 

(上年年底未滿 12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未滿 12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兒童保護專線諮詢電話服務通次(通次） 

受理兒童遭受虐待、疏忽等情事之舉報及提供諮詢轉介服務之專線電話服務人次。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3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每萬名少年(12-未滿 18 歲)接受少年保護專線諮詢電話服務通次(通次／萬人) 

定義：每萬名 12-未滿 18 歲少年中在一定期間內接受少年保護專線諮詢電話服務通次。 

公式：(少年保護專線諮詢電話服務通次／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10,000 

註記：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3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人） 

(上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少年保護專線諮詢電話服務通次(通次） 

凡各類少年福利機構、各級政府所設置之專線提供少年諮詢（商）轉介等服務之人次。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3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育幼院所數(所) 

定義： 

育幼院所：以機構式專業收容教養照顧孤苦無依或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遭遺棄、受虐、疏

忽等，致兒童無法在家庭生活的兒童福利機構。 

註記：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88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育幼院所數(所） 

育幼院所：以機構式專業收容教養照顧孤苦無依或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遭遺棄、受虐、疏

忽等，致兒童無法在家庭生活的兒童福利機構。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88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育幼院收容人數占 0-6 歲兒童人口比率(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 0-6 歲兒童中，由育幼院收托之兒童人數。 

公式：(育幼院收容人數／年底 0-6 歲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育幼院收容人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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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育幼院實際收容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88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0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0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2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2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3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3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4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5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5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萬名 0-未滿 18 歲人口中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案件開案件數(件／萬人) 

定義：每萬名 0-未滿 18 歲之兒童或少年，在一定期間內因兒童或少年保護服務案件而開案

之件數。 

公式：[(兒童保護服務案件開案件數＋少年保護處置案件開案件數)／年中 0-未滿 18 歲人

口數)]*10,000 

註記：93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年中 0-未滿 18 歲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 0-未滿 18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0-未滿 18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兒童保護服務案件開案件數(件） 

係指依兒童福利法廿六條規定之虐待或遺棄等情形之執行案件。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3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少年保護處置案件開案件數(件） 

係指依少年福利法第九條及廿四條規定，受理諮詢服務，進行處理中之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3 年起不提供本項資料。 

平均每萬名 0-未滿 18 歲人口中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案件查獲人數(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 0-未滿 18 歲之兒童或少年，在一定期間內因性交易案件被查獲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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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案件查獲人數／年中 0-未滿 18 歲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 0-未滿 18 歲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 0-未滿 18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0-未滿 18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案件查獲人數(人） 

係指依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規定所執行案件之查獲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現有人數占0-18歲兒童及少年人口比率(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 0-18 歲兒童及少年中，由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收托之兒童及少年人數。 

公式：(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現有收容人數／年底 0-18 歲人口數)*10,000 

註記：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88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現有收容人數(人） 

期末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實際收容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88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92 年以前包括育幼院及少年教養機

構收容人數。 

●0-1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0-1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6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6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7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7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8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8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萬名 0-未滿 18 歲人口中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受虐者人數(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 0-未滿 18 歲之兒童或少年，在一定期間內因兒童或少年保護案件受虐者人數。 

公式：(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受虐者人數／年中 0-未滿 18 歲人口數)*10,000 

註記：93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 

基本項： 

●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受虐者人數(人） 

係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0 條規定之虐待或遺棄等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3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 

●年中兒童人口數-未滿 12 歲(人） 

(上年年底未滿 12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未滿 12 歲人口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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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人） 

(上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萬名兒童及少年(0-未滿 18 歲)接受兒童及少年保護專線服務人次(人次／萬

人) 

定義：每萬名0-未滿18歲兒童及少年中在一定期間內接受兒童及少年保護專線服務之人次。 

公式：(兒童及少年保護專線通話服務人次／年中兒童及少年人口數-0~18 歲)*10,000 

基本項： 

●兒童及少年保護專線電話諮詢服務通次(通次） 

受理兒童及少年遭受虐待、疏忽等情事之舉報及提供諮詢轉介服務之專線電話服務人次。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93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95 年起配合公務方案修訂本項目移

除。 

●年中兒童人口數-未滿 12 歲(人） 

(上年年底未滿 12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未滿 12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年中少年人口數-12 歲未滿 18 歲(人） 

(上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本年年底 12 歲未滿 18 歲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所) 

定義：指提供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服務之機構。 

註記：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88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92 年以前包括育幼院及少年教養機

構。 

基本項：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所） 

指提供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服務之機構。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法，88 年起提供本項資料；92 年以前包括育幼院及少年教養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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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福利服務 

平均每一鄉鎮市區媽媽教室班數(班／個) 

定義：平均每一鄉鎮市區所開辦之媽媽教室班數。 

公式：(社區發展媽媽教室班數／鄉鎮市區數) 

基本項： 

●鄉鎮市區數(個） 

依法劃分於直轄市或縣(市)之下之鄉、鎮、縣轄市、市區之行政區域個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社區發展媽媽教室班數(班） 

係指期末媽媽教室班數。媽媽教室：指培養婦女正當休閒生活，提昇婦女生活情趣，擴

展生活領域，凝聚社區意識之場所。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萬名婦女接受緊急生活扶助人次(人次／萬人) 

定義：每萬名婦女當中，於一定期間內接受緊急生活扶助之人次。 

公式：(接受緊急生活扶助之婦女人次／年中女性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女性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女性人口數+本年年底女性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接受緊急生活扶助之婦女人次(人次） 

係指符合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規定接受緊急生活扶助之婦女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收容人次占全縣(市)女性人口比率(人次／萬人) 

定義：每萬名婦女當中，於一定期間內接受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收容之人次 

公式：(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收容人次／年中女性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女性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女性人口數+本年年底女性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婦女中途之家、庇護中心收容人次(人次） 

針對遭受強暴、被虐及其他婦（少）女所提供短暫庇護、收容場所之當期實際收容人次。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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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身心障礙人口占全縣(市)總人口比率(人／百人) 

定義：身心障礙人口占總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身心障礙人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 

基本項： 

●身心障礙人數(人） 

期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 

為該地區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預定收容住宿及日托人數占身心障礙人數比率(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身心障礙人口中，可由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加以收容之人數。 

公式：(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預定收容住宿及日托人數／身心障礙人數)*10,000 

基本項： 

●身心障礙人數(人） 

期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預定收容住宿及日托人數(人）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係指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設施標準第四條所規定之住宿機

構、日間服務機構及福利服務中心等。 

預定收容人數：夜間型住宿、全日型住宿、日間托顧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期末核定可收

容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收容住宿及日托人數占身心障礙人數比率(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身心障礙人口中，實際已由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加以收容之人數。 

公式：(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收容住宿及日托人數／身心障礙人數)*10,000 

基本項：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際收容住宿及日托人數(人） 

實際收容人數：指期末夜間型住宿、全日型住宿、日間托顧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期末現

有收容住宿及日托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身心障礙人數(人） 

期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機關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占定額應進用人數比率(％) 

定義：期末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人數占定額應進用人數之百分比。 

公式：[(公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私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公

立機構定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私立機構定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100 

基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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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依據身心障礙保

護法第卅一條規定，實際已進用之身心障礙人數。 

(資料來源：勞委會) 

●公立機構定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依據身心障礙保護法第卅一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

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進用具有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二)。 

(資料來源：勞委會) 

●私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依據身心障礙保護法第卅

一條規定，實際已進用之身心障礙者人數。 

(資料來源：勞委會) 

●私立機構定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依據身心障礙保護法第卅一條規定，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一百

人以上者，應進用具有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 

(資料來源：勞委會) 

公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占定額應進用人數比率(％) 

定義：期末公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人數占定額應進用人數之百分比。 

公式：(公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公立機構定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100 

基本項： 

●公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依據身心障礙保

護法第卅一條規定，實際已進用之身心障礙人數。 

(資料來源：勞委會) 

●公立機構定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依據身心障礙保護法第卅一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

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進用具有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

二)。 

(資料來源：勞委會) 

私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占定額應進用人數比率(％) 

定義：期末私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人數占定額應進用人數之百分比。 

公式：(私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私立機構定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100 

基本項： 

●私立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依據身心障礙保護法第卅

一條規定，實際已進用之身心障礙者人數。 

(資料來源：勞委會) 

●私立機構定額應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人） 

依據身心障礙保護法第卅一條規定，私立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一百

人以上者，應進用具有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 

(資料來源：勞委會) 



社會工作 

 

 

42 

社會工作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占全縣(市)人口比率(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人口中，從事社會福利工作的人數。 

公式：(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數(人） 

係指各直轄市、縣(市)轄內機關辦理社會福利各項業務之現職人員。 

(資料來源：內政部) 

志工人數占 15 歲以上人口比率(％) 

定義：每百名 15 歲以上人口當中，從事志願服務之隊員人數。 

公式：(志願服務隊員人數／15 歲以上人口數)*100 

註記：15 歲以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基本項： 

●15-6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6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志願服務隊員人數(人） 

係指申請並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編隊加入祥和計畫之志願服務團隊；或由地方政府之社

會局主管，從事非屬社會福利類別的綜合性志願服務之人員。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位志工一年內提供服務時數(小時／人) 

定義：平均每位志工一年之服務時數。 

公式：(志工志願服務時數／年中志願服務隊員人數) 

基本項： 

●年中志願服務隊員人數(人） 

(上年年底志願服務隊員人數+本年年底志願服務隊員人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志工志願服務時數(小時） 

係指志工提供各項服務之時數，且為志願服務記錄證所登錄之總時數。 

志工：係指申請並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編隊加入祥和計畫之志願服務團隊；或由地方政

府之社會局主管，從事非屬社會福利類別的綜合性志願服務之人員。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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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 

平均每一鄉鎮市區擁有社區發展協會數(個／個) 

定義：平均每一鄉鎮市區所擁有之社區發展協會個數。 

公式：(社區發展協會數／鄉鎮市區數) 

基本項： 

●鄉鎮市區數(個） 

依法劃分於直轄市或縣(市)之下之鄉、鎮、縣轄市、市區之行政區域個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社區發展協會數(個） 

社區發展協會：係指經主管機關劃定之社區區域內，依法成立之社區發展協會。 

(資料來源：內政部) 

政府補助經費占社區全部使用經費比率(％) 

定義：指政府補助款所占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百分比。 

公式：(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政府補助款／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100 

基本項： 

●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元） 

列入社區發展計畫辦理加強工作之社區及新發展社區之使用經費。 

(資料來源：內政部) 

●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政府補助款(元） 

為促進社區發展，增進居民福利，根據社區發展協會所提之計劃及自籌款項，政府機關

依每年社區發展工作計劃給予之補助。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一社區發展協會接受政府補助經費(元／個) 

定義：平均每一社區發展協會所接受之政府補助經費。 

公式：(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政府補助款／社區發展協會數) 

基本項： 

●社區發展協會數(個） 

社區發展協會：係指經主管機關劃定之社區區域內，依法成立之社區發展協會。 

(資料來源：內政部) 

●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政府補助款(元） 

為促進社區發展，增進居民福利，根據社區發展協會所提之計劃及自籌款項，政府機關

依每年社區發展工作計劃給予之補助。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人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淨額(元／人) 

定義：平均每一國民所享有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金額。 

公式：社會福利支出／年度中人口數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3.「社會福利支出」單位為「百萬元」。 

基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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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人口數(人） 

(上年度底人口數＋本年度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88 年度（含）以前，以上年 6月底加當年 6月底數字除以 2，89 年度資料係 88 年 6

月底加 89 年 12 月底數字除以 2，90 年度以後係上年底加當年底數字除以 2。 

●社會福利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辦理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醫療保健等事務及補助之

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火葬人數占死亡人口比率(％) 

定義：指火葬場內一定期間內焚化屍體之數量。 

公式：(遺體火化數量／死亡登記人數)*100 

基本項： 

●死亡登記人數(人） 

戶籍當年死亡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遺體火化數量(具） 

焚化屍體之數量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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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 

低收入戶人口數占該縣(市)人口比率(人／萬人) 

定義：每萬名人口中，經政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人口數。 

公式：(低收入戶人口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低收入戶人口數(人） 

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者。所

稱最低生活費標準，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

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百分之六十定之。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接受急難救助平均每一人次金額(元／人次) 

定義：平均每一人次接受急難救助之金額。 

公式：(急難救助金額／急難救助人次) 

基本項： 

●急難救助人次(人次） 

急難救助之受益人次。 

急難救助：係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廿一條對生活突然發生困難或身體遭受嚴重傷病及其他

意外變故給予救助。 

(資料來源：內政部) 

●急難救助金額(元） 

政府所發放之急難救助總金額。 

(資料來源：內政部) 

急難救助金額占總決算比率(％) 

定義：指急難救助經費支出占總決算之百分比。 

公式：(急難救助金額／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3.「歲出」單位為「百萬元」；「急難救助金額」單位為「元」。 

基本項： 

●急難救助金額(元） 

政府所發放之急難救助總金額。 

(資料來源：內政部)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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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 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接受醫療補助平均每一人次金額(元／人次) 

定義：平均每一人次接受醫療補助之金額。 

公式：(醫療補助金額／醫療補助人次) 

基本項： 

●醫療補助人次(人次） 

醫療補助之受益人次。 

醫療補助：依社會救助法第十八條規定對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與患嚴重傷、病，所需

醫療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政府所給予之醫療費用補助。不

包括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得之醫療給付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 

●醫療補助金額(元） 

依社會救助法第 18 條規定，政府對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或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

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所發放之醫療補助總金額。 

(資料來源：內政部) 

醫療補助金額占該縣(市)總決算比率(％) 

定義：指醫療補助經費支出占總決算之百分比。 

公式：(醫療補助金額／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3.「歲出」單位為「百萬元」；「醫療補助金額」單位為「元」。 

基本項： 

●醫療補助金額(元） 

依社會救助法第 18 條規定，政府對低收入戶之傷、病患者，或患嚴重傷、病，所需醫療

費用非其本人或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所發放之醫療補助總金額。 

(資料來源：內政部)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災害救助金額占總決算比率(％) 

定義：指災害救助經費支出占總決算之百分比。 

公式：(災害救助金額／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3.「歲出」單位為「百萬元」；「災害救助金額」單位為「元」。 

基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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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救助金額(元） 

因人民遭受水、火、風、雹、旱、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者，予以災

害救助；包括災害所造成人口傷亡、財物受損影響生計及住屋毀損，政府所發放之災害

救助金額。 

(資料來源：內政部)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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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 

平均每校學生數-幼稚園(人／所) 

定義：幼稚園平均每校學生數。 

公式：(幼稚園學生數／幼稚園校數) 

基本項： 

●幼稚園校數(所） 

各公私立幼稚園校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幼稚園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幼稚園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校學生數-高中職(人／所) 

定義：高中職平均每校學生數。 

公式：[(高中學生數＋高職學生數＋附設國中部學生數)／(高中校數＋高職校數)] 

基本項： 

●高中校數(所） 

各公私立高中學校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中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高中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職校數(所） 

各公私立高職學校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職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高職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附設國中部學生數(人） 

附設國中部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校學生數-國小(人／所) 

定義：國小平均每校學生數。 

公式：(國民小學學生數／國民小學校數) 

基本項： 

●國民小學校數(所） 

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校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國民小學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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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校學生數-國中(人／所) 

定義：國中平均每校學生數。 

公式：(國民中學學生數－附設國中部學生數)／國民中學校數 

基本項： 

●國民中學校數(所） 

各公私立國民中學校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國民中學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附設國中部學生數(人） 

附設國中部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班學生數-幼稚園(人／班) 

定義：幼稚園平均每班學生數。 

公式：(幼稚園學生數／幼稚園班級數) 

基本項： 

●幼稚園班級數(班） 

各公私立幼稚園班級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幼稚園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幼稚園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班學生數-高中職(人／班) 

定義：高中職平均每班學生數。 

公式：[(高中學生數＋高職學生數)／(高中班級數＋高職班級數)] 

基本項： 

●高中班級數(班） 

各公私立高中班級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中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高中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職班級數(班） 

各公私立高職班級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職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高職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班學生數-國小(人／班) 

定義：國小平均每班學生數。 

公式：(國民小學學生數／國民小學班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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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 

●國民小學班級數(班） 

各公私立國民小學班級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國民小學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班學生數-國中(人／班) 

定義：國中平均每班學生數。 

公式：(國民中學學生數／國民中學班級數) 

基本項： 

●國民中學班級數(班） 

各公私立國民中學班級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國民中學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幼稚園(人／人) 

定義：幼稚園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 

公式：(幼稚園學生數／幼稚園教師數) 

基本項： 

●幼稚園教師數(人） 

各公私立幼稚園教師數（含園長）。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幼稚園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幼稚園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高中職(人／人) 

定義：高中職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 

公式：[(高中學生數＋高職學生數＋附設國中部學生數)／(高中教師數＋高職教師數)] 

基本項： 

●高中教師數(人） 

各公私立高中學校教師數（含校長）。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中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高中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職教師數(人） 

各公私立高職學校教師數（含校長）。 

(資料來源：教育部) 

●高職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高職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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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設國中部學生數(人） 

附設國中部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國小(人／人) 

定義：國小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 

公式：(國民小學學生數／國民小學教師數) 

基本項： 

●國民小學教師數(人） 

各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數（含校長）。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國民小學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國中(人／人) 

定義：國民中學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 

公式：(國民中學學生數－附設國中部學生數)／國中教師數 

基本項： 

●國中教師數(人） 

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學校教師數（含校長）。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國民中學學生數(人） 

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附設國中部學生數(人） 

附設國中部學生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15 歲以上人口識字率(％) 

定義：指 15 歲以上識字人數占 15 歲以上人數之百分比。 

公式：（15 歲以上識字人口／15 歲以上人口數)*100 

註記：15 歲以上人口數=15-64 歲人口數＋65 歲以上人口數 

基本項： 

●15 歲以上不識字人口(人） 

戶籍註記當年底 15 歲以上教育程度為不識字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64 歲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15-64 歲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65 歲以上人口數(人） 

於統計標準日戶籍登記實足年齡為 65 歲以上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高等教育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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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受高等教育者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百分比。 

公式：（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受高等教育人數／15 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註記： 

民間人口：本國籍民間人口，惟不包括武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 

高等教育：指大專及以上教育。 

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高等教育比率(％）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受高等教育者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 

民間人口：本國籍民間人口，惟不包括武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 

高等教育：指大專及以上教育。 

       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視力不良率-國小(％) 

定義：國小學生視力不良人數占國小學生裸視檢查人數之百分比；視力不良指裸眼視力在

0.9 以下。 

公式：(國小學生視力不良數／國小裸視檢查人數)*100 

基本項： 

●國小裸視檢查人數(人） 

國小裸視檢查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國小學生視力不良數(人） 

視力不良：兩眼視力均達 0.9 以上者為視力正常，一眼在 0.9 以下者為視力不良。 

(資料來源：教育部) 

視力不良率-國中(％) 

定義：國中學生視力不良人數占國中學生裸視檢查人數之百分比；視力不良指裸眼視力在

0.9 以下。 

公式：(國中學生視力不良數／國中裸視檢查人數)*100 

基本項： 

●國中裸視檢查人數(人） 

國中裸視檢查人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國中學生視力不良數(人） 

視力不良：兩眼視力均達 0.9 以上者為視力正常，一眼在 0.9 以下者為視力不良。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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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概況 

耕地面積(公頃) 

定義：指實際作為農耕使用之土地面積，亦包括短期休閒或休耕土地。 

基本項： 

●耕地面積(公頃） 

指實際作為農耕使用之土地面積，亦包括短期休閒或休耕土地。 

(資料來源：農委會) 

耕地面積-水田(％) 

定義：指水田占耕地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水田面積／耕地面積)*100 

基本項： 

●耕地面積(公頃） 

指實際作為農耕使用之土地面積，亦包括短期休閒或休耕土地。 

(資料來源：農委會) 

●水田面積(公頃） 

指能蓄水，經常可以栽培水稻之耕地面積。 

(資料來源：農委會) 

耕地面積-旱田(％) 

定義：旱田占耕地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旱田面積／耕地面積)*100 

基本項： 

●耕地面積(公頃） 

指實際作為農耕使用之土地面積，亦包括短期休閒或休耕土地。 

(資料來源：農委會) 

●旱田面積(公頃） 

指土壤不容易儲水或水量不足，只能栽培陸稻、雜糧及果樹類等之耕地面積。 

(資料來源：農委會) 

平均每一農戶耕地面積(公頃／戶) 

定義：指每一農戶之平均耕地面積。 

公式：(耕地面積／農戶數) 

基本項： 

●耕地面積(公頃） 

指實際作為農耕使用之土地面積，亦包括短期休閒或休耕土地。 

(資料來源：農委會) 

●農戶數(戶） 

指共同生活戶內，有 1人以上從事農耕或飼養禽畜，而達下列標準之一者： 

（1）經營之耕地面積達 0.05 公頃以上。 

（2）年底飼養豬、羊 3頭以上。 

（3）年底飼養牛、鹿 1頭以上。 

（4）年底飼養家禽 100 隻以上（包括鴿、鵪鶉）。 

（5）農畜產品當年產值達新臺幣 20，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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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委會) 

耕地率(％) 

定義：指耕地面積占土地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耕地面積／土地面積)*100 

註記：「耕地面積」單位為「公頃」；「土地面積」單位為「平方公里」。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耕地面積(公頃） 

指實際作為農耕使用之土地面積，亦包括短期休閒或休耕土地。 

(資料來源：農委會) 

稻作收穫面積(公頃) 

定義：稻作種植面積中扣除當期作因災害等原因致全無收穫之面積。 

基本項： 

●稻作收穫面積(公頃） 

稻作種植面積中扣除當期作因災害等原因致全無收穫之面積。 

(資料來源：農委會) 

稻米產量(公噸) 

定義：糙米之總生產量。 

基本項： 

●稻米產量(公噸） 

糙米之總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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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概況 

森林地占土地面積比(％) 

定義：指森林面積占土地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森林面積／土地面積)*100 

註記：「森林面積」單位為「公頃」；「土地面積」單位為「平方公里」。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森林面積(公頃） 

依航空測量資料並配合人工實地勘查所得資料。 

(資料來源：農委會) 

平均每人森林面積(公頃／人) 

定義：指每人平均所有森林面積。 

公式：森林面積／戶籍登記人口數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森林面積(公頃） 

依航空測量資料並配合人工實地勘查所得資料。 

(資料來源：農委會) 

平均每萬人造林面積(公頃／萬人) 

定義：指每萬人口的平均造林（新植）面積。 

公式：(造林面積／年中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造林面積(公頃） 

當年種植保安林、經濟林及其他林之面積。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植伐比(％) 

定義：指造林（新植）面積與林木採伐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造林面積／林木採伐面積)*100 

基本項： 

●造林面積(公頃） 

當年種植保安林、經濟林及其他林之面積。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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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不含各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林木採伐面積(公頃） 

當年林木採伐之面積。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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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概況 

漁戶率(％) 

定義：指漁戶數占戶籍登記戶數之百分比。 

公式：(漁戶數／戶籍登記戶數)*1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戶數(戶） 

於統計標準日之戶籍登記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漁戶數(戶） 

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被

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以戶

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計列。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戶數(戶) 

定義：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

被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

以戶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

準計列。 

基本項： 

●漁戶數(戶） 

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被

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以戶

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計列。 

(資料來源：農委會) 

遠洋漁戶數占總漁戶數比率(％) 

定義：指遠洋漁戶數占漁戶數之百分比。 

公式：(遠洋漁戶數／漁戶數)*100 

基本項： 

●漁戶數(戶） 

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被

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以戶

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計列。 

(資料來源：農委會) 

●遠洋漁戶數(戶） 

指使用動力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外從事漁撈作業者。 

(資料來源：農委會) 

近海漁戶數占總漁戶數比率(％) 

定義：指近海漁戶數占漁戶數之百分比。 

公式：(近海漁戶數／漁戶數)*100 

基本項： 

●近海漁戶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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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用動力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12 海浬-200 海浬）內從事漁業者。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戶數(戶） 

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被

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以戶

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計列。 

(資料來源：農委會) 

沿岸漁戶數占總漁戶數比率(％) 

定義：指沿岸漁戶數占漁戶數之百分比。 

公式：(沿岸漁戶數／漁戶數)*100 

基本項： 

●沿岸漁戶數(戶） 

指使用船筏或不使用船筏在我國領海（12 浬）內從事漁業者。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戶數(戶） 

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被

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以戶

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計列。 

(資料來源：農委會) 

海面養殖漁戶數占總漁戶數比率(％) 

定義：指海面養殖漁戶數占漁戶數之百分比。 

公式：(海面養殖漁戶數／漁戶數)*100 

基本項： 

●海面養殖漁戶數(戶） 

指在淺海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者。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戶數(戶） 

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被

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以戶

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計列。 

(資料來源：農委會) 

內陸漁撈漁戶數占總漁戶數比率(％) 

定義：指內陸漁撈漁戶數占漁戶數之百分比。 

公式：(內陸漁撈漁戶數／漁戶數)*100 

基本項： 

●內陸漁撈漁戶數(戶） 

指在內陸從事水產動植物之採捕為業者。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戶數(戶） 

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被

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以戶

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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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委會) 

內陸養殖漁戶數占總漁戶數比率(％) 

定義：指內陸養殖漁戶數占漁戶數之百分比。 

公式：(內陸養殖漁戶數／漁戶數)*100 

基本項： 

●內陸養殖漁戶數(戶） 

指在內陸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為業者稱為養殖漁業，分為鹹水魚塭、淡水魚塭、

箱網、其他養殖等四項。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戶數(戶） 

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受僱於從事漁業者（限被

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 1／2以上者為漁戶，以戶

籍簿所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 2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計列。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業生產量(公噸) 

定義：包括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及內陸養殖漁業之總漁業生產量。 

註記：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基本項： 

●漁業生產量(公噸） 

包括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及內陸養殖漁業之總漁業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遠洋漁業生產量占總漁業生產量比率(％) 

定義：指遠洋漁業生產量占漁業生產量之百分比。 

公式：(遠洋漁業生產量／漁業生產量)*100 

基本項： 

●漁業生產量(公噸） 

包括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及內陸養殖漁業之總漁業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遠洋漁業生產量(公噸） 

指使用動力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外從事漁撈作業者之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近海漁業生產量占總漁業生產量比率(％) 

定義：指近海漁業生產量占漁業生產量之百分比。 

公式：(近海漁業生產量／漁業生產量)*100 

基本項： 

●近海漁業生產量(公噸） 

指使用動力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12 海浬-200 海浬）內從事漁業者之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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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生產量(公噸） 

包括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及內陸養殖漁業之總漁業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沿岸漁業生產量占總漁業生產量比率(％) 

定義：指沿岸漁業生產量占漁業生產量之百分比。 

公式：(沿岸漁業生產量／漁業生產量)*100 

基本項： 

●沿岸漁業生產量(公噸） 

指使用船筏或不使用船筏在我國領海（12 浬）內從事漁業者之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業生產量(公噸） 

包括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及內陸養殖漁業之總漁業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海面養殖漁業生產量占總漁業生產量比率(％) 

定義：指海面養殖漁業生產量占漁業生產量之百分比。 

公式：(海面養殖漁業生產量／漁業生產量)*100 

基本項： 

●海面養殖漁業生產量(公噸） 

指在淺海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者之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業生產量(公噸） 

包括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及內陸養殖漁業之總漁業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內陸漁撈漁業生產量占總漁業生產量比率(％) 

定義：指內陸漁撈漁業生產量占漁業生產量之百分比。 

公式：(內陸漁撈漁業生產量／漁業生產量)*100 

基本項： 

●內陸漁撈漁業生產量(公噸） 

指在內陸從事水產動植物之採捕為業者之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業生產量(公噸） 

包括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及內陸養殖漁業之總漁業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內陸養殖漁業生產量占總漁業生產量比率(％) 

定義：指內陸養殖漁業生產量占漁業生產量之百分比。 

公式：(內陸養殖漁業生產量／漁業生產量)*100 

基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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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陸養殖漁業生產量(公噸） 

指在內陸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為業者之生產量，分為鹹水魚塭、淡水魚塭、箱

網、其他養殖等四項。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業生產量(公噸） 

包括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及內陸養殖漁業之總漁業生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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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業產值 

農林漁牧業產值(千元) 

定義：指農林漁牧業總產值。產值＝單價＊產量。 

註記：不含各國外補給港、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基本項： 

●農林漁牧業產值(千元） 

指農林漁牧業總產值。產值＝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林產產值占農林漁牧業產值比率(％) 

定義：指林產產值占農林漁牧業產值之百分比。 

公式：(林產產值／農林漁牧業產值)*100 

基本項： 

●農林漁牧業產值(千元） 

指農林漁牧業總產值。產值＝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林產產值(千元） 

林產產值=各項林產品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畜產產值占農林漁牧業產值比率(％) 

定義：指畜產產值占農林漁牧業產值之百分比。 

公式：(畜產產值／農林漁牧業產值)*100 

基本項： 

●農林漁牧業產值(千元） 

指農林漁牧業總產值。產值＝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畜產產值(千元） 

畜產產值=各項畜產品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農產產值占農林漁牧業產值比率(％) 

定義：指農產產值占農林漁牧業產值之百分比。 

公式：(農產產值／農林漁牧業產值)*100 

基本項： 

●農林漁牧業產值(千元） 

指農林漁牧業總產值。產值＝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農產產值(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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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產值=各項農產品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漁產產值占農林漁牧業產值比率(％) 

定義：指漁產產值占農林漁牧業產值之百分比。 

公式：(漁產產值／農林漁牧業產值)*100 

基本項： 

●農林漁牧業產值(千元） 

指農林漁牧業總產值。產值＝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林區管理處、實驗林及其他機關資料。 

●漁產產值(千元） 

漁產產值=各項漁產品單價＊產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 

   註：不含各國外補給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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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區面積(平方公里) 

定義：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劃區域範圍之總面積。 

基本項： 

●都市計畫區面積(平方公里） 

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劃區域範圍之總面積。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面積占土地總面積比率(％) 

定義：指都市計劃區面積占土地總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都市計畫區面積／土地面積)*100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面積(平方公里） 

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劃區域範圍之總面積。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內道路占都市計畫區土地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之比率(％) 

定義：指各縣（市）轄區都市計畫區內道路面積（六公尺以上）占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之百分比。 

公式：(都市計畫區內道路面積／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100 

基本項： 

●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公頃） 

都市計畫地區內，為增進民眾活動之便利，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狀況及未來發展趨

勢及確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而劃定之使用分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內道路面積(公頃） 

依都市計畫設置之計畫道路或依法指定建築線之巷道用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定義：指都市計畫區內每單位土地面積之計畫人口數。 

公式：(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都市計畫區面積) 

基本項： 

●都市計畫區面積(平方公里） 

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劃區域範圍之總面積。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人） 

指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內計畫容納居住之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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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指都市計畫區內每單位土地面積之現況人口數。 

公式：(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都市計畫區面積) 

基本項： 

●都市計畫區面積(平方公里） 

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劃區域範圍之總面積。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人） 

指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內現況居住之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度與該縣市人口密度比(倍) 

定義：都市計劃區現況人口密度為總人口密度倍數。 

公式：[(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都市計畫區面積)]／[(戶籍登記人口數／土地面積)]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面積(平方公里） 

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劃區域範圍之總面積。 

(資料來源：內政部)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人） 

指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內現況居住之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萬人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廣場面積數(公頃) 

定義：都市計畫區內平均每人享有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體育場面積。 

公式：(都市計畫區內已闢建之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廣場面積數／年底都

市計畫區人口數）*10,000 

註記：93 年以前項目名稱原為「都市計畫區內平均每人享有已闢建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

場體育場面積」；原單位為「平方公尺/人」。 

基本項： 

●廣場(公頃） 

依都市計畫設置，提供公共開放空間或寬廣的街道用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兒童遊樂場(公頃） 

依都市計畫設置，為供兒童遊戲而專設的場所用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體育場(公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公園(公頃） 

依都市計畫設置，以供公眾活動遊憩，藉以調劑身心之開放空間用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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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公頃） 

依都市計畫設置，除為休憩性開放空間，並兼具隔離、緩衝機能之場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人） 

指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內現況居住之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人享有道路面積(平方公尺／人) 

定義：平均每人享有之道路面積。 

公式：(道路面積／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道路路面面積(千平方公尺） 

各類道路路面面積，含國道、省道、縣道、鄉道、專用公路及市區道路（路面寬度六米

以上）等，92 年以前市區道路路面面積含人行道、安全島、溝蓋板等道路用地面積。 

(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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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建設完工比率(％) 

定義：指專供排放雨水用之地下排水幹道系統，規劃幹線已建設長度與總規劃幹線線長度之

比值﹙不包括道路側溝﹚。 

公式：(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已建設長度／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長度)*100 

註記：93 年以前項目名稱原為「雨水下水道工程實施率」。 

基本項：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已建設長度(公里） 

累計之雨水下水道系統總建設長度﹙不包括道路側溝﹚。 

(資料來源：內政部)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長度(公里） 

累計之雨水下水道系統總規劃長度﹙不包括道路側溝﹚。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萬輛小型車擁有路外及路邊停車位數(位／萬輛) 

定義：平均每萬輛小型車所擁有之路邊及路外停車位。 

公式：[(小型汽車路外停車位＋小型汽車路邊停車位)／(小客車登記數＋小貨登記

數)]*10,000 

基本項： 

●小客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小客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小貨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小貨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小型汽車路外停車位(個） 

指在道路路面外，以平面式、立體式、機械式或塔臺式等所設，提供公眾停放小型車輛

之場所，含都市計畫區內及都市計畫區外之停車位。 

(資料來源：交通部) 

●小型汽車路邊停車位(個） 

指以道路部分路面劃設，供公眾停放小型車之場所。 

(資料來源：交通部) 

道路里程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定義：每一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之道路里程長度。 

公式：(道路里程長度／土地面積)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道路里程長度(公里） 

各類道路之長度，含國道、省道、縣道、鄉道、專用公路及市區道路﹝路面寬度六米以

上﹞等。 

(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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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千人電話用戶數(戶／千人) 

定義：平均每千人擁有電話數。 

公式：(市內電話用戶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市內電話用戶數(戶） 

市內電話用戶總數，89 年以前為中華電信公司資料。 

(資料來源：交通部) 

自來水普及率(％) 

定義：指供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百分比。 

公式：(供水人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供水人數(人） 

指在供水區域內受供水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經濟部) 

國民住宅興建累計已完工戶數(自 79 年度以來)(戶) 

定義：包括政府直接興建、貸款人民自建及獎勵投資興建。 

基本項： 

●國民住宅興建累計已完工戶數(自 79 年度以來)(戶） 

包括政府直接興建、貸款人民自建及獎勵投資興建。 

(資料來源：內政部) 

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近五年累計核定戶數(戶) 

定義：經「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複查合格，並核發購屋通知之戶數。 

基本項： 

●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近五年累計核定戶數(戶） 

經「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複查合格，並核發購屋通知之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近五年累計已辦妥貸款戶數(戶) 

定義：核定戶於有效期間內購置住宅，並簽訂貸款契約之戶數。 

基本項： 

●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近五年累計已辦妥貸款戶數(戶） 

核定戶於有效期間內購置住宅，並簽訂貸款契約之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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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簽約比率(％) 

定義：指簽約戶占核定戶之百分比。 

公式：(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近五年累計已辦妥貸款戶數／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近五年

累計核定戶數)*100 

基本項： 

●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近五年累計核定戶數(戶） 

經「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複查合格，並核發購屋通知之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近五年累計已辦妥貸款戶數(戶） 

核定戶於有效期間內購置住宅，並簽訂貸款契約之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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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概況 

每千人持有車輛數(年底)-小客車(輛／千人) 

定義：年底平均每千人持有之小客車數。 

公式：(小客車登記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小客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小客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每千人持有車輛數(年底)-機車(輛／千人) 

定義：年底平均每千人持有之機車數。 

公式：(機車登記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機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機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每汽車享有道路面積(千平方公尺／輛) 

定義：平均每輛汽車享有之道路面積。 

公式：(道路面積／汽車登記數) 

基本項： 

●汽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汽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道路路面面積(千平方公尺） 

各類道路路面面積，含國道、省道、縣道、鄉道、專用公路及市區道路（路面寬度六米

以上）等，92 年以前市區道路路面面積含人行道、安全島、溝蓋板等道路用地面積。 

(資料來源：交通部) 

車輛成長率-小客車(％) 

定義：小客車登記數之成長率。 

公式：（（當年底小客車登記數／上年底小客車登記數）-1）＊100 

基本項： 

●小客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小客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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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成長率-機車(％) 

定義：機車登記數之成長率。 

公式：（（當年底機車登記數／上年底機車登記數）-1）＊100 

基本項： 

●機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機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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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概況 

營運中工廠家數(家) 

定義：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 

註記：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基本項： 

●營運中工廠家數(家）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 

(資料來源：經濟部) 

   註：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重工業工廠家數(家) 

定義：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中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為重工業： 

1.產品不以動植物為主要原料，不直接供消費用者； 

2.可供消費用之部分機械及電子產品，其生產過程為資本密集或需較高之技術或其單

位價值較高者； 

3.化學業或與化學業有密切相關之原料生產者。 

註記：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基本項： 

●重工業工廠家數(家）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中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為重工業： 

1.產品不以動植物為主要原料，不直接供消費用者； 

2.可供消費用之部分機械及電子產品，其生產過程為資本密集或需較高之技術或其單

位價值較高者； 

3.化學業或與化學業有密切相關之原料生產者。 

(資料來源：經濟部) 

   註：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工廠全年固定資產投資金額(千元) 

定義：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當年度新增之固定資產金額，包括設備投資(防

污設備、機械設備、交通運輸工具及其他設備)、購置土地、宿舍、廠房倉庫辦公場

所、其他營建工程等項。 

註記：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基本項： 

●工廠全年固定資產投資金額(千元）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當年度新增之固定資產金額，包括設備投資(防污

設備、機械設備、交通運輸工具及其他設備)、購置土地、宿舍、廠房倉庫辦公場所、其

他營建工程等項。 

(資料來源：經濟部) 

   註：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工廠從業員工人數(人) 

定義：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從業員工人數。 

註記：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基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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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從業員工人數(人）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從業員工人數。 

(資料來源：經濟部) 

   註：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工廠營業收入(千元) 

定義：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從事營業活動的收入。 

註記：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基本項： 

●工廠營業收入(千元）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從事營業活動的收入。 

(資料來源：經濟部) 

   註：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營利事業銷售額(千元) 

定義：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行號依規定申報或核定之銷售額。 

註記：從 91 年度起納入金門，92 年度起納入連江資料。 

基本項： 

●營利事業銷售額(千元） 

營利事業登記之公司行號依規定申報或核定之銷售額。 

(資料來源：財政部) 

   註：從 91 年度起納入金門，92 年度起納入連江資料。 

營利事業營業家數(家) 

定義：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章第二十八條辦理營利事業稅籍登記之公司行號家

數。 

註記：從 91 年度起納入金門，92 年度起納入連江資料。 

基本項： 

●營利事業營業家數(家）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章第二十八條辦理營利事業稅籍登記之公司行號家

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 

   註：從 91 年度起納入金門，92 年度起納入連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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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爭議案件 

勞資爭議件數(件) 

定義：指雇主或雇主團體與受雇者間所發生爭議之件數，可分為調整事項及權利事項之爭議。 

註記：1.不包括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之數字。 

2.87 年起本會資料係行政機關與民間中介團體之合併數字，並就當年發生之爭議案

件於當年解決者統計，不含上年未解決案件於本年解決者。 

基本項： 

●勞資爭議件數(件） 

指雇主或雇主團體與受雇者間所發生爭議之件數，可分為調整事項及權利事項之爭議。 

(資料來源：勞委會) 

   註：1.不包括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之數字。 

       2.87 年起本會資料係行政機關與民間中介團體之合併數字，並就當年發生之爭議案

件於當年解決者統計，不含上年未解決案件於本年解決者。 

勞資爭議人數(人) 

定義：指參與勞資爭議之人數。 

註記：1.不包括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之數字。 

2.87 年起本會資料係行政機關與民間中介團體之合併數字，並就當年發生之爭議案

件於當年解決者統計，不含上年未解決案件於本年解決者。 

基本項： 

●勞資爭議人數(人） 

指參與勞資爭議之人數。   (資料來源：勞委會) 

   註：1.不包括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之數字。 

       2.87 年起本會資料係行政機關與民間中介團體之合併數字，並就當年發生之爭議案

件於當年解決者統計，不含上年未解決案件於本年解決者。 

勞工服務中心服務案件(件) 

定義：辦理勞工服務案件之總件數。 

註記：不包括本會中部辦公室及服務中心、經加區、科學園區及全國總工會辦理之案件。 

基本項： 

●勞工服務中心服務案件(件） 

辦理勞工服務案件之總件數。   (資料來源：勞委會) 

   註：不包括本會中部辦公室及服務中心、經加區、科學園區及全國總工會辦理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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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自營作業者(％) 

定義：就業者主要工作場所之身分係自己或合夥經營事業或獨立從事一項專門職業或技藝工

作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從業身分為自營作業者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自營作業者(％） 

就業者主要工作場所之身分係自己或合夥經營事業或獨立從事一項專門職業或技藝工作

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受雇者(％) 

定義：就業者主要工作場所之身分係受雇於本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公立

醫院及受雇於私人、私立機構、政黨、民間團體或外國機關團體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

比。 

公式：（從業身分為受雇者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受雇者(％） 

就業者主要工作場所之身分係受雇於本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公立醫

院及受雇於私人、私立機構、政黨、民間團體或外國機關團體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無酬家屬工作者(％) 

定義：就業者主要工作場所之身分係在家屬經營之事業內幫忙工作而不支領固營事業報酬者

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公式：（從業身分為無酬家屬工作者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無酬家屬工作者(％） 

就業者主要工作場所之身分係在家屬經營之事業內幫忙工作而不支領固營事業報酬者占

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就業者從業身分 

 

 

76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雇主(％) 

定義：就業者主要工作場所之身分係自己或合夥經營事業而僱用他人幫忙者占總就業者之百

分比。 

公式：（從業身分為雇主者就業人口數／總就業人口數）＊100 

註記：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基本項： 

●就業者從業身分結構-雇主(％） 

就業者主要工作場所之身分係自己或合夥經營事業而僱用他人幫忙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

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四局) 

   註：自 91 年起金門縣於每年 5月及 11 月各辦理 1次人力資源抽樣調查；連江縣於每年 9

月辦理 1次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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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概況 

歲出財源-自有財源(百萬元) 

定義：指補助及協助收入以外之一切收入(含自籌財源及統籌分配收入)，但不包括債務之舉

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公式：(歲入－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百萬元）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移轉稱為補助，反之則為協助。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百萬元) 

定義：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移轉稱為補助，反之則為協助。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百萬元）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移轉稱為補助，反之則為協助。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財源-融資性收入(百萬元) 

定義：指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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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財源-融資性收入(百萬元） 

指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經常收支賸餘(百萬元) 

定義：指經常門收入與支出之差額。 

公式：(經常收入－經常支出)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經常支出(百萬元） 

歲出中，除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為資本支出外，餘均為經常支出。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經常收入(百萬元） 

歲入中，除減少資產及收回投資為資本收入外，餘均為經常收入。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融資需求-歲入歲出差短(百萬元) 

定義：歲出與歲入間之差額。 

公式：(歲出－歲入)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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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融資需求-債務還本(百萬元) 

定義：應償還之債款本金支出。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融資需求-債務還本(百萬元） 

應償還之債款本金支出。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自有財源比率(％) 

定義：自有財源比率。 

公式：[(歲入－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百萬元）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移轉稱為補助，反之則為協助。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度(％) 

定義：補協助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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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百萬元）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移轉稱為補助，反之則為協助。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融資性收入依存度(％) 

定義：融資性收入依存度。 

公式：(歲出財源-融資性收入／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財源-融資性收入(百萬元） 

指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入來源別結構比-其他收入(％) 

定義：其他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公式：[(工程受益費收入＋信託管理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其他收入)／歲入]*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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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工程受益費收入(百萬元） 

對於因道路、堤防、溝渠、碼頭、港口或其他土地改良之水陸工程而直接享受利益之不

動產或受益之船舶，得徵收工程受益費。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信託管理收入(百萬元） 

依法為信託管理或受委託代辦時，得收信託管理費。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捐獻及贈與收入(百萬元） 

接受外界捐獻或贈與之收入。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其他收入(百萬元） 

其他合法之收入。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入來源別結構比-財產收入(％) 

定義：財產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公式：(財產收入／歲入)*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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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財產收入(百萬元） 

包含財產之孳息、售價及資本之收回等收入。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入來源別結構比-規費及罰款收入(％) 

定義：規費及罰款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公式：[(規費收入＋罰款及賠償收入)／歲入]*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規費收入(百萬元） 

司法機關、考試機關及各級政府之行政機關依法律所定徵收之規費。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罰款及賠償收入(百萬元） 

依法收入之罰金、罰鍰或沒收、沒入之財物及賠償之收入。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入來源別結構比-稅課收入(％) 

定義：稅課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公式：(稅課收入／歲入)*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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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稅課收入(百萬元） 

包括遺產及贈與稅、菸酒稅、土地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印花稅、娛樂稅、

特別稅課及統籌分配稅等收入。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入來源別結構比-補助及協助收入(％) 

定義：補助及協助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公式：(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歲入)*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百萬元）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移轉稱為補助，反之則為協助。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入來源別結構比-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定義：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公式：(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歲入)*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入(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入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收入。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舉借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之移用。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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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百萬元） 

所有營業及事業單位之盈餘繳庫收入。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一般政務支出(％) 

定義：一般政務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一般政務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一般政務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辦理政權行使、行政、民政及財務等支出(不包括警政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其他支出(％) 

定義：其他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其他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其他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其他依法之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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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協助及補助支出(％) 

定義：協助及補助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協助及補助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協助及補助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補助鄉(鎮、市)經費或協助上級政府之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訂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 

定義：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辦理社區發展、環境保護等事務及補助之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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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政事別結構比-社會福利支出(％) 

定義：社會福利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社會福利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社會福利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辦理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醫療保健等事務及補助之

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退休撫卹支出(％) 

定義：退休撫卹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退休撫卹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退休撫卹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公教人員退休金及撫卹金之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縣（市）政府自 88 年下半

年及 89 年度起新增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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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政事別結構比-債務支出(％) 

定義：債務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債務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債務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債務、借款等債務之付息與其折扣及手續費等支出均屬之。88 年度(含)以前

包括債務還本。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3.89 年度會計科目名稱為「債務付息支出」。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經濟發展支出(％) 

定義：經濟發展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經濟發展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經濟發展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辦理農業、工業、交通及其他經濟服務等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歲出政事別結構比-警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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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警政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公式：(警政支出／歲出)*100 

註記：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警政支出(百萬元） 

關於縣(市)警察經費及補助之支出均屬之。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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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概況 

平均每人稅賦(千元／人) 

定義：平均每一人之稅捐實徵淨額。（不包括關稅、礦區稅及公賣利益） 

公式：(稅捐實徵淨額／年度中人口數) 

註記：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

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基本項： 

●年度中人口數(人） 

(上年度底人口數＋本年度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註：88 年度（含）以前，以上年 6月底加當年 6月底數字除以 2，89 年度資料係 88 年 6

月底加 89 年 12 月底數字除以 2，90 年度以後係上年底加當年底數字除以 2。 

●稅捐實徵淨額(百萬元） 

指各項稅捐在本年度內之徵起數減除退稅數，不論本年度或以前年度均包括在內。 

(資料來源：財政部) 

   註：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

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不包括關稅、礦區稅及公賣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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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源 

醫療機構數(所) 

定義：醫療機構包括公立及私立醫院診所。 

公立醫院診所:包括省立、縣（市）立醫院診所、公立醫學院校、軍方醫院、榮民醫

院、公營機關（構）等附設醫院診所、公立中醫醫院及衛生所。 

私立醫院診所:包括財團法人、宗教財團法人、私立醫學院校、其他法人、事業單位

等附設醫院診所及私立牙醫、私立中醫等醫院診所。 

基本項： 

●醫療機構數(所） 

醫療機構包括公立及私立醫院診所。 

公立醫院診所:包括省立、縣（市）立醫院診所、公立醫學院校、軍方醫院、榮民醫

院、公營機關（構）等附設醫院診所、公立中醫醫院及衛生所。 

私立醫院診所:包括財團法人、宗教財團法人、私立醫學院校、其他法人、事業單位

等附設醫院診所及私立牙醫、私立中醫等醫院診所。 

(資料來源：衛生署) 

平均每一醫療機構服務人數(人／所) 

定義：平均每一醫療機構服務人數。 

公式：(戶籍登記人口數／醫療機構數) 

基本項： 

●醫療機構數(所） 

醫療機構包括公立及私立醫院診所。 

公立醫院診所:包括省立、縣（市）立醫院診所、公立醫學院校、軍方醫院、榮民醫

院、公營機關（構）等附設醫院診所、公立中醫醫院及衛生所。 

私立醫院診所:包括財團法人、宗教財團法人、私立醫學院校、其他法人、事業單位

等附設醫院診所及私立牙醫、私立中醫等醫院診所。 

(資料來源：衛生署)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一醫療機構服務面積(平方公里／所) 

定義：平均每一醫療機構服務面積。 

公式：(土地面積／醫療機構數) 

基本項： 

●醫療機構數(所） 

醫療機構包括公立及私立醫院診所。 

公立醫院診所:包括省立、縣（市）立醫院診所、公立醫學院校、軍方醫院、榮民醫

院、公營機關（構）等附設醫院診所、公立中醫醫院及衛生所。 

私立醫院診所:包括財團法人、宗教財團法人、私立醫學院校、其他法人、事業單位

等附設醫院診所及私立牙醫、私立中醫等醫院診所。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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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執業醫事人員數(人) 

定義：執業醫事人員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事人員專業證書，並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

理執業登錄者。 

基本項： 

●執業醫事人員數(人） 

執業醫事人員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事人員專業證書，並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執業登錄者。 

(資料來源：衛生署)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人／萬人) 

定義：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 

公式：(執業醫事人員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執業醫事人員數(人） 

執業醫事人員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事人員專業證書，並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執業登錄者。 

(資料來源：衛生署)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平方公里執業醫事人員(人／平方公里) 

定義：每平方公里執業醫事人員。 

公式：(執業醫事人員數／土地面積) 

基本項： 

●執業醫事人員數(人） 

執業醫事人員指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醫事人員專業證書，並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執業登錄者。 

(資料來源：衛生署)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一執業醫師服務之人口數(人／人) 

定義：平均每一執業醫師服務之人口數。 

公式：(戶籍登記人口數／執業醫師數) 

基本項： 

●執業醫師數(人） 

醫師包括西醫師及中醫師。 

西醫師係依醫師法規定經醫師考試及格，領有醫師證書，並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理執

業登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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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師係依醫師法規定經中醫師考試及格，領有中醫師證書，並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

理執業登錄者。 

(資料來源：衛生署)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一護士服務之人口數(人／人) 

定義：平均每一護士服務之人口數。 

公式：(戶籍登記人口數／護士數) 

基本項： 

●護士數(人） 

護士包括護理師及護士。 

護理師係經護理師考試及格或檢覈及格，領有護理師證書者。 

護士係經護士考試及格或檢覈及格，領有護士證書者。 

(資料來源：衛生署)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病床數(床) 

定義：病床數包括醫院及診所之病床數，不含未登記之療養床。 

基本項： 

●病床數(床） 

病床數包括醫院及診所之病床數，不含未登記之療養床。   (資料來源：衛生署) 

每萬人口病床數(床／萬人) 

定義：每萬人口病床數。 

公式：(病床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00 

基本項： 

●病床數(床） 

病床數包括醫院及診所之病床數，不含未登記之療養床。 

(資料來源：衛生署)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一病床服務之人口數(人／床) 

定義：平均每一病床服務之人口數。 

公式：(戶籍登記人口數／病床數) 

基本項： 

●病床數(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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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數包括醫院及診所之病床數，不含未登記之療養床。 

(資料來源：衛生署)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一執業醫師服務之病床數(床／人) 

定義：平均每一執業醫師服務之病床數。 

公式：(病床數／執業醫師數) 

基本項： 

●病床數(床） 

病床數包括醫院及診所之病床數，不含未登記之療養床。 

(資料來源：衛生署) 

●執業醫師數(人） 

醫師包括西醫師及中醫師。 

西醫師係依醫師法規定經醫師考試及格，領有醫師證書，並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理執

業登錄者。 

中醫師係依醫師法規定經中醫師考試及格，領有中醫師證書，並向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

理執業登錄者。 

(資料來源：衛生署) 

平均每一護士服務之病床數(床／人) 

定義：平均每一護士服務之病床數。 

公式：(病床數／護士數) 

基本項： 

●護士數(人） 

護士包括護理師及護士。 

護理師係經護理師考試及格或檢覈及格，領有護理師證書者。 

護士係經護士考試及格或檢覈及格，領有護士證書者。 

(資料來源：衛生署) 

●病床數(床） 

病床數包括醫院及診所之病床數，不含未登記之療養床。 

(資料來源：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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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 

醫療保健支出占政府支出比率(年度)(％) 

定義：指醫療保健支出占當年度政府總支出經費之百分比。 

公式：(政府部門醫療保健支出／歲出)*100 

註記：1.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2.「政府部門醫療保健支出」單位為「千元」；「歲出」單位為「百萬元」。 

基本項： 

●政府部門醫療保健支出(千元） 

含衛生行政、防疫、保健、醫政、藥政、食品、環境衛生、衛生檢驗、衛生建築及設備、

統籌科目及衛生單位主管之社會福利基金在內之各種衛生機關衛生經費決算總額。 

(資料來源：衛生署) 

●歲出(百萬元） 

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稱歲出者，謂一個會計年度之一切支出。自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起

不包括債務之償還。 

(資料來源：87-90 年度：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91 年度以後：審計部) 

   註：1.指決算審定數。 

       2.為會計年度資料，88 年度（含）以前係指上年 7月 1日至當年 6月 30 日止，89 年

度係指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90 年度以後與曆年相同。 

嬰兒死亡率(人／每千活嬰) 

定義：每千個活產嬰兒之嬰兒死亡數。 

公式：(嬰兒死亡數／活嬰數)*1,000 

註記：實務上以「出生登記數」代替活嬰數。 

基本項： 

●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資料來源：內政部) 

●嬰兒死亡數(人） 

活產嬰兒出生後未滿一歲即死亡之數目。 

(資料來源：衛生署) 

孕產婦死亡率(人／每十萬活嬰數) 

定義：每十萬活產嬰兒數中孕產婦死亡數。 

公式：(孕產婦死亡數／活嬰數)*100,000 

註記：實務上以「出生登記數」代替活嬰數。 

基本項： 

●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孕產婦死亡數(人） 

孕產婦死亡係指在懷孕期間或懷孕終止後 42 天之婦女死亡，而不論其懷孕期長短或懷孕

位置為何，由任何與懷孕有關或因懷孕而加重之原因所導致之死亡均包括在內。但不包

括由事故或偶發原因所致者，孕產婦死亡率為原因別死亡率之一種。 

(資料來源：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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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育率(o/oo) 

定義：每千個育齡婦女（15-49 歲）平均每年生育的子女數。 

公式：(出生登記數／15-49 歲婦女年中人口數)*1,000 

基本項： 

●15-49 歲婦女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 15-49 歲婦女人口數+本年年底 15-49 歲婦女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出生登記數(人） 

戶籍當年出生登記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每十萬人法定傳染病患者(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法定傳染病患者數。 

公式：(法定傳染病患者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基本項： 

●法定傳染病患者數(人） 

屬於法定傳染病確定病例數，法定傳染病指經由法令公布規定必需採取防疫措施之傳染

病，現分為四類： 

(一)第一類法定傳染病分為霍亂、鼠疫、黃熱病、狂犬病、伊波拉病毒出血熱、炭

疽病、嚴重呼吸道症候群。 

(二)第二類法定傳染病分為流行性斑疹傷寒、白喉、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傷寒、副

傷寒、小兒麻痺症、急性無力肢體麻痺、桿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登革熱、

登革出血熱或登革休克症候群、瘧疾、麻疹、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腸

病毒感染併發重症、漢他病毒症候群。 

(三)第三類法定傳染病分為結核病、日本腦炎、癩病、德國麻疹、先天性德國麻疹

症候群、百日咳、猩紅熱、破傷風、恙蟲病、急性病毒性肝炎、腮腺炎、水痘、

退伍軍人病、侵襲性 b型嗜血桿菌感染症、梅毒、淋病、流行性感冒併發重症。 

(四)其他法定傳染病分為 HIV 感染、AIDS、肉毒桿菌中毒。 

(資料來源：衛生署)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現有藥商家數(家) 

定義：凡在轄區領有執業執照之藥商，包括西藥商、中藥商、醫療器材商及藥局等。 

基本項： 

●現有藥商家數(家） 

凡在轄區領有執業執照之藥商，包括西藥商、中藥商、醫療器材商及藥局等。 

(資料來源：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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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 

食品衛生檢驗不合格率(％) 

定義：指食品衛生檢驗與規定不符件數占檢驗件數之百分比。 

公式：(食品衛生檢驗與規定不符件數／食品衛生檢驗件數)*100 

註記：依據 95 年度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自 95 年起修訂食品衛生「查驗(係包含檢查與檢驗)

不符規定件數」，不另計「檢驗與規定不符件數」。 

基本項： 

●食品衛生檢驗件數(件） 

檢驗件數係指檢驗室檢驗件數，包括自行檢驗及送藥檢局檢驗之件數。 

(資料來源：衛生署) 

●食品衛生檢驗與規定不符件數(件） 

與規定不符原因係以不符合規定件數中不合規定項目原因予以分析並分別列計。 

(資料來源：衛生署) 

   註：依據 95 年度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自 95 年起修訂食品衛生「查驗(係包含檢查與檢驗)

不符規定件數」，不另計「檢驗與規定不符件數」。 

食品製造廠商衛生檢查不合格率(％) 

定義：指稽查食品製造廠商不合格數占總稽查食品製造廠商家數之百分比。 

公式：(食品製造廠商衛生稽查不合格家數／食品製造廠商衛生稽查家數)*100 

基本項： 

●食品製造廠商衛生稽查不合格家數(家） 

稽查後經指導或限期改善、罰款或停業處理。 

(資料來源：衛生署) 

●食品製造廠商衛生稽查家數(家） 

一家兼有兩種以上營業項目者，均以一家計算。 

(資料來源：衛生署) 

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改善率(％) 

定義：指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改善次數占營業場所衛生稽查家次之百分比。 

公式：(營業場所衛生稽查稽查輔導改善次數／營業場所衛生稽查家次)*100 

基本項： 

●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改善次數(家次） 

係指依營業衛生輔導要點規定之情節予以輔導，限期改善之次數。 

(資料來源：衛生署) 

●營業場所衛生稽查家次(家次） 

係指各衛生局(所)出勤稽查理髮美髮美容業、浴室業、娛樂業、游泳業及電影業映演業

等業家數 

(資料來源：衛生署) 

每十萬人食品中毒人數(人／十萬人) 

定義：每十萬人食品中毒人數。 

公式：(食品中毒患者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註記：依據 95 年度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自 95 年起食品中毒案件按攝食場所分類統計食品中

毒人數，不再按縣市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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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資料來源：內政部) 

●食品中毒患者數(人） 

食品中毒乃因攝食被病原菌或其他毒素或有毒化學物質所污染的食物而引起的確定病

例。 

(資料來源：衛生署) 

   註：依據 95 年度公務統計報表程式，自 95 年起食品中毒案件按攝食場所分類統計食品中

毒人數，不再按縣市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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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 

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公噸／日) 

定義：平均每日垃圾之清運量。 

公式：(垃圾清運量／總日數) 

基本項： 

●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公噸／日） 

平均每日垃圾之清運量。 

(資料來源：環保署) 

垃圾清運量(公斤／人日) 

定義：平均每人每日之垃圾清運量。 

公式：[(垃圾清運量*1,000)／(總日數*清運區期中人口數)] 

註記：「清運區期中人口數」指各直轄市政府、省轄市環境保護局及各縣市所轄鄉鎮市公所

公告指定清除地區之期未戶籍登記人口數加前期未戶籍登記人口數除以二。 

基本項：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公斤／人日） 

平均每人每日之垃圾清運量。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清運區期中人口數」指各直轄市政府、省轄市環境保護局及各縣市所轄鄉鎮市公所

公告指定清除地區之期未戶籍登記人口數加前期未戶籍登記人口數除以二。 

每一清潔隊員服務清運區人口數(人／人) 

定義：每一清潔隊員服務清運區人口數。 

公式：(清運區人口數／清潔隊員) 

基本項： 

●每一清潔隊員服務清運區人口數(人／人） 

每一清潔隊員服務清運區人口數。 

(資料來源：環保署) 

每部垃圾車服務清運區人口數(人／輛) 

定義：每部垃圾車服務清運區人口數。 

公式：(清運區人口數／垃圾清理車數) 

基本項： 

●每部垃圾車服務清運區人口數(人／輛） 

每部垃圾車服務清運區人口數。 

(資料來源：環保署) 

平均每日每一清運人員清運垃圾量(公噸／人日) 

定義：平均每日每一清運人員之清運垃圾量。 

公式：[垃圾清運量／(總日數*清運人員數)] 

基本項： 

●平均每日每一清運人員清運垃圾量(公噸／人日） 

平均每日每一清運人員之清運垃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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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 

垃圾清運率(％) 

定義：指清運區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百分比。 

公式：(清運區人口數／戶籍登記人口數)*100 

基本項： 

●垃圾清運率(％） 

指清運區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環保署) 

垃圾妥善處理率(％) 

定義：指將資源回收或將垃圾於設置有防污設施之垃圾處理場﹙廠﹚，予以妥善處理所占垃

圾產生量之百分比。 

公式：[(焚化量＋衛生掩埋量+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廚餘回收量＋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

／垃圾產生量(含垃圾清運量、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廚餘回收量及執行機關資源

回收量)]*100 

註記：廚餘回收量自 92 年起納入統計，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自 94 年起納入統計。 

基本項： 

●垃圾妥善處理率(％） 

指將資源回收或將垃圾於設置有防污設施之垃圾處理場﹙廠﹚，予以妥善處理所占垃圾產

生量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廚餘回收量自 92 年起納入統計，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自 94 年起納入統計。 

執行機關資源回收率(％) 

定義：指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占垃圾產生量之百分比。 

公式：[(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垃圾產生量(含垃圾清運量、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廚餘

回收量及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100 

註記：廚餘回收量自 92 年起納入統計，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自 94 年起納入統計。 

基本項： 

●執行機關資源回收率(％） 

指執行機關資源回收量占垃圾產生量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廚餘回收量自 92 年起納入統計，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量自 94 年起納入統計。 

自來水水質抽驗檢驗不合格率(％) 

定義：指自來水抽驗不合格次數占總抽驗次數之百分比。 

公式：(自來水水質檢驗不合格數／自來水水質檢驗件數)*100 

基本項： 

●自來水水質檢驗不合格數(件） 

指不合格之水樣數，一件水樣之檢驗項目中有一項以上不合格者，即視為不合格。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飲用水水質抽驗檢驗結果(表號：11360601) 

●自來水水質檢驗件數(件） 

指檢驗之水樣數，一件水樣可能檢驗全部或部分之項目。 



環境保護 

 

 

100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飲用水水質抽驗檢驗結果(表號：11360601) 

空氣中總懸浮微粒濃度(微克／立方公尺) 

定義：浮游於空氣中之微粒﹙包括 10 微米以上浮游粒子﹚。各地區濃度為該地區各測站濃度

之算數平均值。各測站濃度為該測站各 24 小時值之幾何平均值。 

註記：環境空氣品質檢驗結果(表號：11320301)：87 年花蓮縣測定月數未達 8個月。 

基本項： 

●空氣中總懸浮微粒濃度(微克／立方公尺） 

浮游於空氣中之微粒﹙包括 10 微米以上浮游粒子﹚。各地區濃度為該地區各測站濃度之

算數平均值。各測站濃度為該測站各 24 小時值之幾何平均值。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環境空氣品質檢驗結果(表號：11320301)：87 年花蓮縣測定月數未達 8個月。 

平均每月落塵量(公噸／平方公里) 

定義：粒徑在 10 微米以上，能因重力作用逐漸落下而引起公眾厭惡之物質。各地區濃度為

該地區各測站濃度之算數平均值。 

註記：環境空氣品質檢驗結果(表號：11320301) 

基本項： 

●平均每月落塵量(公噸／平方公里） 

粒徑在 10 微米以上，能因重力作用逐漸落下而引起公眾厭惡之物質。各地區濃度為該地

區各測站濃度之算數平均值。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環境空氣品質檢驗結果(表號：11320301) 

空氣中臭氧濃度(ppm) 

定義：臭氧為光化學霧之主要成份，具強氧化力，對人體黏膜有刺激作用，並對植物會造成

重大傷害。各地區濃度為該地區各測站濃度之算數平均值。 

註記：環境保護統計年報表 1-8 臭氧濃度監測結果 

基本項： 

●空氣中臭氧濃度(ppm） 

臭氧為光化學霧之主要成份，具強氧化力，對人體黏膜有刺激作用，並對植物會造成重

大傷害。各地區濃度為該地區各測站濃度之算數平均值。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環境保護統計年報表 1-8 臭氧濃度監測結果 

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率(％) 

定義：指監測時段中均能音量超過「一般地區環境音量標準」所占之百分比。 

公式：(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時段數／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總時段數)*100 

基本項： 

●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時段數(時段） 

指特定監測站於特定時段之均能音量超過「環境音量標準」中之「一般地區環境音量標

準」。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統計(表號：113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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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總時段數(時段） 

監測總站數＊4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一般地區環境音量監測統計(表號：11330201) 

汽車密度(輛／平方公里) 

定義：平均每一平方公里之汽車數。 

公式：(汽車登記數／土地面積)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汽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汽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豬隻密度(頭／平方公里) 

定義：平均每一平方公里之在養豬隻頭數。 

公式：(豬隻數量／土地面積)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豬隻數量(頭） 

年底在養豬之總頭數。 

(資料來源：農委會) 

機車密度(輛／平方公里) 

定義：平均每一平方公里之機車數。 

公式：(機車登記數／土地面積)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機車登記數(輛） 

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機車數量。 

(資料來源：交通部) 

工廠密度(家／平方公里) 

定義：平均每一平方公里之營運中工廠家數。 

公式：(營運中工廠家數／土地面積) 

基本項：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土地面積係指行政區域之土地面積，包含海埔新生地及附屬島嶼。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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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中工廠家數(家）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 

(資料來源：經濟部) 

   註：90 年及 95 年辦理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故無資料。 

平均每次事業廢水稽查罰款金額(千元／家次) 

定義：指環保單位執行污染稽查，對違反法令規定之受查對象，給予處分之平均金額。 

公式：(事業廢水罰鍰金額／事業廢水罰鍰次數) 

基本項： 

●事業廢水罰鍰次數(家次） 

指環保單位執行污染(包括畜牧廢水、其他事業廢水、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稽查，對違

反法令規定之受查對象，給予處分罰金之家次。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各環保局環保稽查(查核)概況(表號：11370302) 

●事業廢水罰鍰金額(千元） 

指環保單位執行污染(包括畜牧廢水、其他事業廢水、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稽查，對違

反法令規定之受查對象，給予處分罰金之總額。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各環保局環保稽查(查核)概況(表號：11370302) 

二氧化硫含量(ppm) 

定義：為燃料中硫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結合者，為一具刺激臭味之無色氣體，亦溶於水，與

水反應為亞硫酸，為引起酸雨的主要物質。 

註記：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結果(表號：11320302) 

基本項： 

●二氧化硫含量(ppm） 

為燃料中硫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結合者，為一具刺激臭味之無色氣體，亦溶於水，與水

反應為亞硫酸，為引起酸雨的主要物質。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結果(表號：11320302) 

平均每人環保經費(千元／人) 

定義：平均每人環保經費。 

公式：(環保經費／年中人口數) 

基本項： 

●環保單位歲出決算數(千元） 

指各級環保單位﹙含鄉鎮市廢棄物清理單位﹚之歲出公務決算﹙含「對下級機關補助款

及對其他機關配合款」，不含「上級機關補助款﹙含自用及轉撥﹚及其他機關配合款」﹚。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各級環保單位歲出決算統計(表號：11390802)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檢查告發率(％) 



環境保護 

 

 

103 

定義：指交通工具檢測排放空氣污染物檢查告發件數占總檢查件數之百分比。 

公式：(交通工具空氣污染告發件數／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檢查件數)*100 

基本項：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告發件數(件） 

指汽機車檢查後，其排粒或排氣不符合排放標準而依法予以告發之件數。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檢查告發情形(表號：11320401)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檢查件數(件） 

指對汽機車之檢查件數，包括粒狀污染物及氣狀污染物檢查，不含民眾依「使用中汽車

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所檢舉之件數。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檢查告發情形(表號：11320401)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業者查核取締率(％) 

定義：指各縣市查核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商取締家次占總查核家次之百分比 

公式：(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業者取締家次／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業者查核家

次)*100 

基本項：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業者取締家次(家次） 

查核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取得運作許可、登記備查或核可之業者，有違反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令規定之家次，處罰包括罰鍰、撤銷許可證、登記備查或運作核可文件、勒令

歇業等。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查核取締結果(表號：11360401) 

●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業者查核家次(家次） 

查核列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商之總家次。 

(資料來源：環保署) 

   註：列管毒性化學物質查核取締結果(表號：11360401) 



為民服務 

 

 

104 

為民服務 

平均每百萬人違反戶籍法令件數(件／百萬人) 

定義：平均每百萬人違反戶籍法令件數 

公式：(違反戶籍法令件數／年中人口數)*1,000,000 

基本項： 

●年中人口數(人） 

(上年年底人口數+本年年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內政部) 

●違反戶籍法令件數(件） 

依據「戶籍法」及「戶籍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執行案件中，違反戶籍法令之件數，計分： 

1.逾期申報出生登記。 

2.逾期申報死亡登記。 

3.逾期申報認領登記。 

4.逾期申報收養(終止收養)登記。 

5.逾期申報結（離）婚。 

6.逾期申報監護登記。 

7.虛報遷入（出）登記。 

8.逾期申報遷入（出）登記。 

9.逾期申報初設戶籍登記。 

10.無戶籍人口。 

11.重複戶籍。 

12.未接受戶籍校正。 

13.其他逾期申報戶籍事項變更登記。 

(資料來源：內政部) 

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解案件調解成立比率(％) 

定義：指調解成立件數占調解受理件數之百分比。 

公式：(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案件數／調解委員會調解案件數)*100 

基本項： 

●調解委員會調解結案件數(件） 

凡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之當期執行調解結案案件數；包括成立與不成立，其中不成立指

一次或多次調解未達成協議不再調解之當期結案之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案件數(件） 

經調解成立時，由調解委員會作成調解書，送請管轄法院審核之件數；指當期調解成立

之件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平均每一公教人員服務人口數(人／人) 

定義：平均每一公教人員服務人口數。 

公式：(戶籍登記人口數／公務人員人數) 

註記：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基本項： 

●戶籍登記人口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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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某地區設有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於統計標準日不論其是否住在戶內，均為該地區

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公教人員人數(人） 

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

給之人員，不包括軍職人員。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銓敘部) 

   註：89 年（含）以前之北高資料來源為銓敘部，餘為人事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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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支 

家庭收支-平均戶內人口數(人／戶) 

定義：平均每一戶之人口數。 

公式：總人數／總戶數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戶內人口數(人／戶） 

平均每一戶之人口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就業人數(人／戶) 

定義：平均每一戶之就業人數。就業人口係指年滿 15 歲以上人口在調查標準期內，合乎下列

條件之一者： 

(1)凡從事有酬工作達 6個月以上，且年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

業者不受收入金額限制）； 

(2)原有職業但在標準期內因傷病、休假、天氣惡劣、災害、勞資爭議、工作場所整

修及季節性休閒等原因暫未工作而年內領有95,000元以上之勞動報酬者(不包括

賠償金及醫藥費)； 

(3)在學學生，於課餘兼任有酬工作，工作期間達 6個月以上，且年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 

(4)年滿 15 歲以上，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或每天工作 3小時以上，達 6個月以上

之無酬家屬工作者。在學學生，於家庭經營之非公司企業內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

上，或每天工作 3小時以上，達 6個月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公式：總就業人數／總戶數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就業人數(人／戶） 

平均每一戶之就業人數。就業人口係指年滿 15 歲以上人口在調查標準期（一年）內，合

乎下列條件之一者： 

(1)凡從事有酬工作達 6個月以上，且年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

業者不受收入金額限制）； 

(2)原有職業但在標準期內因傷病、休假、天氣惡劣、災害、勞資爭議、工作場所整

修及季節性休閒等原因暫未工作而年內領有95,000元以上之勞動報酬者(不包括

賠償金及醫藥費)； 

(3)在學學生，於課餘兼任有酬工作，工作期間達 6個月以上，且年內收入達 95,000

元以上者； 

(4)年滿 15 歲以上，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或每天工作 3小時以上，達 6個月以上

之無酬家屬工作者。在學學生，於家庭經營之非公司企業內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

上，或每天工作 3小時以上，達 6個月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支出(元／戶) 

定義：平均每一戶之經常性支出總額。經常性支出包括非消費性支出及消費性支出。消費性

支出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菸草費、衣著類、房租及水費、燃料及燈光費、家具及家

庭設備支出、家事管理費、保健及醫療費、運輸交通及通訊費、娛樂消遣及教育文化

支出、雜項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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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經常性支出／總戶數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支出(元／戶） 

平均每一戶之經常性支出總額。經常性支出包括非消費性支出及消費性支出。消費性支

出包括食品費、飲料費、菸草費、衣著類、房租及水費、燃料及燈光費、家具及家庭設

備支出、家事管理費、保健及醫療費、運輸交通及通訊費、娛樂消遣及教育文化支出、

雜項消費。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元／戶) 

定義：平均每一戶之經常性收入總額。經常性收入=基本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及

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含折舊）＋移轉收入＋雜項收入。 

公式：經常性收入／總戶數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元／戶） 

平均每一戶之經常性收入總額。經常性收入=基本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及其他

營建物設算租金（含折舊）＋移轉收入＋雜項收入。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元／戶) 

定義：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公式：可支配所得／總戶數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元／戶）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消費額(元／戶) 

定義：平均每一戶之消費總額。 

公式：消費／總戶數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消費額(元／戶） 

平均每一戶之消費總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儲蓄額(元／戶) 

定義：平均每一戶之儲蓄總額。 

公式：儲蓄／總戶數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儲蓄額(元／戶） 

平均每一戶之儲蓄總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平均消費傾向(％) 

定義：平均每戶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所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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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消費支出／可支配所得）＊100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消費傾向(％） 

平均每戶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所得比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平均儲蓄傾向(％) 

定義：平均每戶儲蓄占可支配所得比例。 

可支配所得=經常性收入-非消費性支出-自用住宅折舊。 

經常性收入=基本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含折舊）

＋移轉收入＋雜項收入。 

基本所得=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 

非消費性支出=利息支出+經常移轉支出 

公式：（儲蓄／可支配所得）＊100 

基本項： 

●家庭收支-平均儲蓄傾向(％） 

平均每戶儲蓄占可支配所得比例。 

可支配所得=經常性收入-非消費性支出-自用住宅折舊。 

經常性收入=基本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含折舊）

＋移轉收入＋雜項收入。 

基本所得=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財產所得。 

非消費性支出=利息支出+經常移轉支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戶／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戶數。 

公式：（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戶數／總戶數）＊100 

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戶／百戶） 

每百戶擁有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戶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行動電話(臺／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行動電話數。 

公式：（行動電話數／總戶數）＊100 

註記：自 88 年開始調查此統計項目。 

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行動電話(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行動電話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註：自 88 年開始調查此統計項目。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冷暖氣機(臺／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冷暖氣機數。 

公式：（冷暖氣機數／總戶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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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冷暖氣機(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冷暖氣機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汽車(輛／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汽車數。 

公式：（汽車數／總戶數）＊100 

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汽車(輛／百戶） 

每百戶擁有汽車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家用電腦(臺／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家用電腦數。 

公式：（家用電腦數／總戶數）＊100 

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家用電腦(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家用電腦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彩色電視機(臺／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彩色電視機數。 

公式：（彩色電視機數／總戶數）＊100 

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彩色電視機(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彩色電視機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報紙(份／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報紙份數（含贈閱）。 

公式：（報紙份數／總戶數）＊100 

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報紙(份／百戶） 

每百戶擁有報紙份數（含贈閱）。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電話機(臺／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電話機數。 

公式：（電話機數／總戶數）＊100 

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電話機(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電話機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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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機車(輛／百戶) 

定義：每百戶擁有機車數。 

公式：（機車數／總戶數）＊100 

基本項： 

●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擁有數)-機車(輛／百戶） 

每百戶擁有機車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家庭收支-自有住宅比率(％) 

定義：現住房屋所有權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屬者占總戶數比率。 

公式：（自有住宅數／總戶數）＊100 

基本項： 

●家庭收支-自有住宅比率(％） 

現住房屋所有權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屬者占總戶數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元／人) 

定義：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 

公式：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每戶人數 

基本項： 

●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元／人） 

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定義：平均每人所享用的住宅坪數。 

公式：平均每戶建坪／平均每戶人數 

基本項：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平均每人所享用的住宅坪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恩格爾係數(％) 

定義：食品費占消費支出比率。 

公式：（食品飲料費用／消費支出）＊100 

基本項： 

●恩格爾係數(％） 

食品費占消費支出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平均每戶書報雜誌文具支出占消費支出比率(％) 

定義：平均每戶書報雜誌消費金額（不含贈閱）占消費支出比率。 

公式：（平均每戶書報雜誌文具支出／平均每戶消費支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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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 

●平均每戶書報雜誌文具支出占消費支出比率(％） 

平均每戶書報雜誌消費金額（不含贈閱）占消費支出比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每千人擁有電視機數(臺／千人) 

定義：每千人擁有之電視機數。 

公式：（電視機數／人數）＊1,000 

基本項： 

●每千人擁有電視機數(臺／千人） 

每千人擁有之電視機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每千人擁有家用電腦數(臺／千人) 

定義：每千人擁有之家用電腦數。 

公式：（家用電腦數／人數）＊1,000 

基本項： 

●每千人擁有家用電腦數(臺／千人）  

每千人擁有之家用電腦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第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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